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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

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
(２０２１年５月２０日)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人民群

众的共同期盼.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允许一部分

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极大解

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

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

族人民,始终朝着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不懈努

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伟大历史性成就,特

别是决战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困扰中华民族

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为新发

展阶段推动共同富裕奠定了坚实基础.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作

出重大战略部署.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

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

共同富裕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是全

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和相互帮助,普遍达到生活

富裕富足、精神自信自强、环境宜居宜业、社会

和谐和睦、公共服务普及普惠,实现人的全面发

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和幸福美

好生活.随着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新征程,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

更加重要的位置,向着这个目标更加积极有为地

进行努力,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感受到共同富裕

看得见、摸得着、真实可感.

当前,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

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各地区

推动共同富裕的基础和条件不尽相同.促进全体

人民共同富裕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需要选取

部分地区先行先试、作出示范.浙江省在探索解

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

具备开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基础和优势,也

存在一些短板弱项,具有广阔的优化空间和发展

潜力.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

区,有利于通过实践进一步丰富共同富裕的思想

内涵,有利于探索破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有

效途径,有利于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提供省域范

例,有利于打造新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现就支持浙江高质量

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

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全面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浙江工作的重要指示批

示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

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紧扣推动共同富裕和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坚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

力,以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问题

为主攻方向,更加注重向农村、基层、相对欠发

达地区倾斜,向困难群众倾斜,支持浙江创造性

贯彻 “八八战略”,在高质量发展中扎实推动共同

富裕,着力在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统筹城乡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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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促进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创新社会治理等方面先行示范,构建推

动共同富裕的体制机制,着力激发人民群众积极

性、主动性、创造性,促进社会公平,增进民生

福祉,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和认同感,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浙江示范.

(二)工作原则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定维护党中央权

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

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把党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转化为推

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广泛凝聚各方共识的强

大动力和坚强保障.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发展为了人

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始终

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推动共同富裕的奋

斗目标,瞄准人民群众所忧所急所盼,在更高水

平上实现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

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

———坚持共建共享.弘扬勤劳致富精神,鼓

励劳动者通过诚实劳动、辛勤劳动、创新创业实

现增收致富,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

率.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体现效率、促进公平,坚决

防止两极分化,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让发展

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群众.

———坚持改革创新.坚定不移推进改革,推

动有利于共同富裕的体制机制不断取得新突破,

着力破除制约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的体制机制

障碍,强化有利于调动全社会积极性的重大改革

开放举措.坚持创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

地位,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率先在推动

共同富裕方面实现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

新、文化创新.

———坚持系统观念.立足当前、着眼长远,

统筹考虑需要和可能,按照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循

序渐进,脚踏实地、久久为功,不吊高胃口、不

搞 “过头事”,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注重防范

化解重大风险,使示范区建设与经济发展阶段相

适应、与现代化建设进程相协调,不断形成推动

共同富裕的阶段性标志性成果.

(三)战略定位

———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率先探

索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促进城乡居民收

入增长与经济增长更加协调,构建产业升级与消

费升级协调共进、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优化互促

的良性循环,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品质化多样化的

生活需求,富民惠民安民走在全国前列.

———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引领区.坚持城乡融

合、陆海统筹、山海互济,形成主体功能明显、

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

局,健全城乡一体、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加

快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率先探索实现城乡区域

协调发展的路径.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试验区.坚持按劳分

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着重保护劳动所

得,完善要素参与分配政策制度,在不断提高城

乡居民收入水平的同时,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率

先在优化收入分配格局上取得积极进展.

———文明和谐美丽家园展示区.加强精神文

明建设,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先行示范,打造以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传承中华优秀文化、

体现时代精神、具有江南特色的文化强省,实现

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明显提高、团结互助友

爱蔚然成风、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成为

人民精神生活丰富、社会文明进步、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幸福美好家园.

(四)发展目标

到２０２５年,浙江省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

同富裕示范区取得明显实质性进展.经济发展质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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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效益明显提高,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

达经济体水平,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城乡

区域发展差距、城乡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差距持

续缩小,低收入群体增收能力和社会福利水平明

显提升,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结

构基本形成,全省居民生活品质迈上新台阶;国

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高度,美丽浙江建

设取得新成效,治理能力明显提升,人民生活更

加美好;推动共同富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框架基

本建立,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成功经验.

到２０３５年,浙江省高质量发展取得更大成

就,基本实现共同富裕.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城

乡居民收入争取达到发达经济体水平,城乡区域

协调发展程度更高,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更加优

化,法治浙江、平安浙江建设达到更高水平,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物质文

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

全面提升,共同富裕的制度体系更加完善.

二、提高发展质量效益,夯实共同富裕的物

质基础

(五)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以创新型省

份建设为抓手,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战略支撑,

加快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

开展科技创新的浙江路径.实施好关键核心技术

攻关工程,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为率先实现

共同富裕提供强劲内生动力.支持布局重大科技

基础设施和平台,建设创新策源地,打造 “互联

网＋”、生命健康、新材料科创高地.高水平建

设杭州、宁波温州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深化国

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强化 “云上浙

江”和数字强省基础支撑,探索消除数字鸿沟的

有效路径,保障不同群体更好共享数字红利.畅

通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通道,鼓励企业组建创新

联合体和知识产权联盟,建设共性技术平台.加

大对科技成果应用和产业化的政策支持力度,打

造辐射全国、链接全球的技术交易平台.

(六)塑造产业竞争新优势.巩固壮大实体

经济根基,夯实共同富裕的产业基础.加快推进

产业转型升级,大力推动企业设备更新和技术改

造,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

展,做优做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

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打响 “浙江制造”

品牌.促进中小微企业专精特新发展,提升创新

能力和专业化水平.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建设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做精农业特色优势

产业和都市农业,发展智慧农业.加快服务业数

字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推动现代服务业同

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畅通金融服务

实体经济渠道.

(七)提升经济循环效率.落实构建新发展

格局要求,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

节,在率先实现共同富裕进程中畅通经济良性循

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扩大优质产品和服

务消费供给,加快线上线下消费双向深度融合.

支持适销对路的优质外贸产品拓宽内销渠道.加

快构建现代流通体系,推动海港、陆港、空港、

信息港 “四港”联动.统筹推进浙江自由贸易试

验区各片区联动发展,开展首创性和差别化改革

探索.畅通城乡区域经济循环,破除制约城乡区

域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促

进城乡一体化、区域协调发展.支持浙江发挥好

各地区比较优势,加强大湾区大花园大通道大都

市区建设.更加主动对接上海、江苏、安徽,更

好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加快建设 “一带一

路”重要枢纽,大力发展数字贸易、服务贸易,

发展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

(八)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推动有效市

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培育更加活跃更有创造

力的市场主体,壮大共同富裕根基.高水平推动

浙江杭州区域性国资国企综合改革试验,完善国

—６—

国务院公报２０２１１８　　　　　　　　　　　 　　　　　　　　　　　　　　　　　 中央文件

国
　
务
　
院
　
公
　
报



有资产监管体制,规范有序开展混合所有制改

革,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充分发

挥国有经济战略支撑作用.完善产权保护制度,

构建亲清政商关系,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

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破除制约民营企

业发展的各种壁垒,完善促进中小微企业和个体

工商户发展的法律环境和政策体系,建立企业减

负长效机制.加快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持续优

化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实施统一的市

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坚持发展和规范并重,建

立健全平台经济治理体系,督促平台企业承担质

量和安全保障等责任,推动平台经济为高质量发

展和高品质生活服务.加大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

争执法司法力度,提升监管能力和水平,实现事

前事中事后全链条监管,防止资本无序扩张.

三、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多渠道增加城

乡居民收入

(九)推动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强化

就业优先政策,坚持经济发展就业导向,扩大就

业容量,提升就业质量,促进充分就业.支持和

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完善促进创业带动就业、

多渠道灵活就业的保障制度.统筹各类职业技能

培训资金,合理安排就业补助资金,健全统筹城

乡的就业公共服务体系.鼓励返乡入乡创业.完

善重点群体就业支持体系,帮扶困难人员就业.

创造公平就业环境,率先消除户籍、地域、身份、

性别等影响就业的制度障碍,深化构建和谐劳动

关系,推动劳动者通过辛勤劳动提高生活品质.

(十)不断提高人民收入水平.优化政府、

企业、居民之间分配格局,支持企业通过提质增

效拓展从业人员增收空间,合理提高劳动报酬及

其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工资合理增长机

制,完善企业薪酬调查和信息发布制度,合理调

整最低工资标准,落实带薪休假制度.完善创新

要素参与分配机制,支持浙江加快探索知识、技

术、管理、数据等要素价值的实现形式.拓宽城

乡居民财产性收入渠道,探索通过土地、资本等

要素使用权、收益权增加中低收入群体要素收

入.丰富居民可投资金融产品,完善上市公司分

红制度.鼓励企业开展员工持股计划.深入推进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巩固提升农村集体经

济,探索股权流转、抵押和跨社参股等农村集体

资产股份权能实现新形式.立足当地特色资源推

动乡村产业发展壮大,完善利益联结机制,让农

民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支持浙江率先建立集

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增值收益分配机制.

(十一)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实施扩大中等

收入群体行动计划,激发技能人才、科研人员、

小微创业者、高素质农民等重点群体活力.加大

人力资本投入力度,健全面向劳动者的终身职业

技能培训制度,实施新时代浙江工匠培育工程,

加快构建产教训融合、政企社协同、育选用贯通

的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培训体系,完善技能人才薪

酬分配政策,拓宽技术工人上升通道.对有劳动

能力的低收入群体,坚持开发式帮扶,提高内生

发展能力,着力发展产业使其积极参与就业.拓

展基层发展空间,保障不同群体发展机会公平,

推动更多低收入群体迈入中等收入群体行列.规

范招考选拔聘用制度,完善评价激励机制.完善

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各方面人才顺畅流

动的制度体系.实行更加开放的人才政策,激发

人才创新活力.

(十二)完善再分配制度.支持浙江在调节

收入分配上主动作为,加大省对市县转移支付等

调节力度和精准性,合理调节过高收入.依法严

厉惩治贪污腐败,继续遏制以权力、行政垄断等

非市场因素获取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优化财政

支出结构,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建立健全

改善城乡低收入群体等困难人员生活的政策体系

和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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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建立健全回报社会的激励机制.鼓

励引导高收入群体和企业家向上向善、关爱社

会,增强社会责任意识,积极参与和兴办社会公

益事业.充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事

业,完善有利于慈善组织持续健康发展的体制机

制,畅通社会各方面参与慈善和社会救助的渠

道.探索各类新型捐赠方式,鼓励设立慈善信

托.加强对慈善组织和活动的监督管理,提高公

信力和透明度.落实公益性捐赠税收优惠政策,

完善慈善褒奖制度.

四、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实现公共服务

优质共享

(十四)率先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

进城乡区域基本公共服务更加普惠均等可及,稳

步提高保障标准和服务水平.推动义务教育优质

均衡发展,建成覆盖城乡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

系,探索建立覆盖全省中小学的新时代城乡教育

共同体,共享 “互联网＋教育”优质内容,探索

终身学习型社会的浙江示范,提高人口平均受教

育年限和综合能力素质.深入实施健康浙江行

动,加快建设强大的公共卫生体系,深化县域医

共体和城市医联体建设,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均衡

布局.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提高优生优育服务

水平,大力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加快建设居

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

体系,发展普惠型养老服务和互助性养老.健全

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十五)率先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高质量

创建乡村振兴示范省,推动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

全面对接,深入探索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缩小城乡

差距、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推动实现城

乡交通、供水、电网、通信、燃气等基础设施同规

同网.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健全农业转

移人口市民化长效机制,探索建立人地钱挂钩、以

人定地、钱随人走制度,切实保障农民工随迁子女

平等接受义务教育,逐步实现随迁子女入学待遇同

城化.促进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推进以

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推进空间布局、产

业发展、基础设施等县域统筹,赋予县级更多资源

整合使用的自主权.以深化 “千村示范、万村整

治”工程牵引新时代乡村建设.

(十六)持续改善城乡居民居住条件.坚持

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完善住房

市场体系和住房保障体系,确保实现人民群众住

有所居.针对新市民、低收入困难群众等重点群

体,有效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给.对房价比较高、

流动人口多的城市,土地供应向租赁住房建设倾

斜,探索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和企事业单位自有闲

置土地建设租赁住房,扩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

给,加快完善长租房政策,使租购住房在享受公

共服务上具有同等权利.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

改造和社区建设,提升农房建设质量,加强农村

危房改造,探索建立农村低收入人口基本住房安

全保障机制,塑造江南韵、古镇味、现代风的新

江南水乡风貌,提升城乡宜居水平.

(十七)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完善社会保

障制度,加快实现法定人员全覆盖,建立统一的

社保公共服务平台,实现社保事项便捷 “一网通

办”.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大力

发展企业年金、职业年金、个人储蓄型养老保险

和商业养老保险.规范执行全国统一的社保费率

标准.推动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

省级统筹.健全重大疾病医疗保险制度.做好长

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工作,积极发展商业医疗保

险.健全灵活就业人员社保制度.健全统一的城

乡低收入群体精准识别机制,完善分层分类、城

乡统筹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城乡居民社会保险

与社会救助制度的衔接,按困难类型分类分档及

时给予专项救助、临时救助,切实兜住因病、因

灾致贫等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底线.保障妇女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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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权益,完善帮扶残疾人、孤儿等社会福利制

度.

(十八)完善先富带后富的帮扶机制.加快

推进省以下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加大

向重点生态功能区的转移支付力度.强化陆海统

筹,升级山海协作工程,挖掘海域和山区两翼的

潜力优势,支持一批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增强内生

发展能力和实力,带动山区群众增收致富.全域

参与海洋经济发展,建设海洋强省.探索建立先

富帮后富、推动共同富裕的目标体系、工作体

系、政策体系、评估体系.深入实施东西部协作

和对口支援,持续推进智力支援、产业支援、民

生改善、文化教育支援,加强对省外欠发达地区

帮扶,大力推进产业合作、消费帮扶和劳务协

作,探索共建园区、飞地经济等利益共享模式.

完善社会力量参与帮扶的长效机制.

五、打造新时代文化高地,丰富人民精神文

化生活

(十九)提高社会文明程度.推动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走深走心走

实,实现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坚持以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加强爱国主义、集体

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厚植勤劳致富、共同富裕

的文化氛围.推进公民道德建设,支持培育 “最

美浙江人”等品牌.扎实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建设,深入实施文明创建工程,打造精神文明

高地.完善覆盖全省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提高城乡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水平,深入创

新实施文化惠民工程,优化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网

络.弘扬诚信文化,推进诚信建设,营造人与人

之间互帮互助、和睦友好的社会风尚.加强家庭

家教家风建设,健全志愿服务体系,广泛开展志

愿服务关爱行动.

(二十)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

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充分挖掘浙江文化优势,深入推进大运

河国家文化公园、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振兴非遗

记忆.传承红色基因,大力弘扬革命文化,提升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水平.实施重大文化设施

建设工程,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影视文化创新

中心和数字文化产业集群,提供更多优秀文艺作

品、优秀文化产品和优质旅游产品,更好满足人

民群众文化需求.

六、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打造

美丽宜居的生活环境

(二十一)高水平建设美丽浙江.支持浙江

开展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绘好新时代 “富

春山居图”.强化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控,优

化省域空间布局,落实生态保护、基本农田、城

镇开发等空间管控边界.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

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严格规范执行耕

地占补平衡制度,对违法占用耕地 “零容忍”,

坚决有效遏制增量,依法有序整治存量,强化耕

地数量保护和质量提升.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

革,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健全明晰

高效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坚持山水林田湖

草系统治理,全面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完

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推广新安江等跨流域共治

共保共享经验.继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

战,强化多污染物协同控制和区域协同治理,推

进生态环境持续改善.推进海岸带综合保护与利

用.推进海岛特色化差异化发展,加强海岛生态

环境保护.

(二十二)全面推进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

拓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通道,建立健全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探索完善具有浙江特点

的生态系统生产总值 (GEP)核算应用体系.高

标准制定实施浙江省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推进

排污权、用能权、用水权市场化交易,积极参与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大力发展绿色金融.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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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促进能源资源节约集约利用,进一步推进生活

垃圾分类,加快构建家电、汽车等废旧物资循环

利用体系.深化 “无废城市”建设.大力推行简

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广泛

开展绿色生活创建行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七、坚持和发展新时代 “枫桥经验”,构建

舒心安心放心的社会环境

(二十三)以数字化改革提升治理效能.强

化数字赋能,聚焦党政机关整体智治、数字经济、

数字社会、数字政府、数字法治等领域,探索智

慧治理新平台、新机制、新模式.推进 “互联

网＋放管服”,全面推行 “掌上办事”、 “掌上办

公”.深化 “一件事”集成改革.健全党组织领导

的自治、法治、德治、智治融合的城乡基层治理

体系,完善基层民主协商制度,推进市域社会治

理现代化,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

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推进 “最多跑一地”改革,

完善县级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工作机制.

(二十四)全面建设法治浙江、平安浙江.

健全覆盖城乡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加大普法力

度,推动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促进公平正义,建

设法治社会.构建全覆盖的政府监管体系和行政

执法体系.高水平建设平安中国示范区,把保护

人民生命安全摆在首位,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

建设,全面提高公共安全保障能力.建立健全覆

盖各领域各方面的风险监测防控平台,健全防范

化解重大风险挑战体制机制,守住不发生系统性

风险底线.

八、保障措施

(二十五)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把党

的领导贯穿推动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

范区的全过程、各领域、各环节.落实全面从严

治党主体责任、监督责任,持之以恒加强党风廉

政建设,不断深化清廉浙江建设,营造风清气正

的良好政治生态.以正确用人导向引领干部干事

创业,落实 “三个区分开来”要求,做好容错纠

错工作,加强对敢担当善作为干部的激励保护.

(二十六)强化政策保障和改革授权.中央

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要结合自身职能,加强对浙

江省的指导督促,根据本意见有针对性制定出台

专项政策,优先将本领域改革试点、探索示范任

务赋予浙江,并加强对改革试验、政策实施的监

督检查.根据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

区需要,在科技创新、数字化改革、分配制度改

革、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公共服务、生态产品价

值实现等方面给予改革授权.涉及重要政策、重

要规划、重大项目的,要依法依规办理并按程序

报批.有关改革政策措施凡涉及调整现行法律或

行政法规的,按法定程序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或国

务院统一授权后实施.

(二十七)建立评价体系和示范推广机制.

加快构建推动共同富裕的综合评价体系,建立评

估机制,坚持定量与定性、客观评价与主观评价

相结合,全面反映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工作成效,

更好反映人民群众满意度和认同感.建立健全示

范推广机制,及时总结示范区建设的好经验好做

法,归纳提炼体制机制创新成果,成熟一批、推

广一批,发挥好对全国其他地区的示范带动作用.

(二十八)完善实施机制.健全中央统筹、

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实施机制.依托推动长

三角一体化发展领导小组,加强对浙江建设共同

富裕示范区的统筹指导,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设

立工作专班负责协调推进本意见提出的任务措

施.浙江省要切实承担主体责任,增强敢闯敢

试、改革破难的担当精神,始终保持奋进姿态,

立足省情和发展实际,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充分

动员各方力量,不断开辟干在实处、走在前列、

勇立潮头新境界.重大事项及时向党中央、国务

院请示报告.

(新华社北京２０２１年６月１０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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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 国务院转发
«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

第八个五年规划(２０２１—２０２５年)»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了 «中央宣传

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八个五年

规划 (２０２１—２０２５年)»,并发出通知,要求各

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

育的第八个五年规划 (２０２１—２０２５年)»全文

如下.

全民普法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

作.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

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在党中央、国

务院正确领导下,全国第七个五年法治宣传教育

规划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顺利实施完成,取得重

要成果.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

体系学习宣传深入开展, “谁执法谁普法”等普

法责任制广泛实行,法治文化蓬勃发展,全社会

法治观念明显增强,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明显提

高.

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

程,进入新发展阶段,迫切要求进一步提升公民

法治素养,推动全社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为深

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做好第八个五

年法治宣传教育工作,进一步加大全民普法力

度,制定本规划.

一、以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全民普法工作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顺应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时代要求应运而生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是马

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最新成果,是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必须用习

近平法治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普法工

作守正创新、提质增效、全面发展.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

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

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

五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

护”,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紧紧围绕服务 “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以

使法治成为社会共识和基本准则为目标,以持续

提升公民法治素养为重点,以提高普法针对性和

实效性为工作着力点,完善和落实 “谁执法谁普

法”等普法责任制,促进提高社会文明程度,为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营造良好法治环

境.

(二)主要目标

到２０２５年,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

化水平显著提升,全民普法工作体系更加健全.

公民对法律法规的知晓度、法治精神的认同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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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实践的参与度显著提高,全社会尊法学法守

法用法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多层次多领

域依法治理深入推进,全社会办事依法、遇事找

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环境显

著改善.全民普法制度完备、实施精准、评价科

学、责任落实的工作体系基本形成.

(三)工作原则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把党的领导贯彻到

全民普法全过程各方面,始终坚持正确政治方

向.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树立以人民为中心

的普法理念和工作导向,做到普法为了人民、依

靠人民、服务人民,依法保障人民权益,促进人

民高品质生活,夯实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

———坚持服务大局.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

工作,有针对性地组织开展普法,促进依法维护

社会公平正义,促进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坚持与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坚持全民普

法与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一体推进,

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弘扬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融入基层治

理、融入日常生活,融入全面依法治国全过程.

二、明确普法重点内容

(一)突出学习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

深入学习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大意义、

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引导全社会坚

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把习近平

法治思想作为党委 (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

重点内容,列入党校 (行政学院)和干部学院重

点课程,推动领导干部带头学习、模范践行.把

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学校教育,纳入高校法治理

论教学体系,做好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工作.

通过多种形式,运用各类媒体和平台,发挥好各

类基层普法阵地作用,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入脑

入心、走深走实.

(二)突出宣传宪法

在全社会深入持久开展宪法宣传教育活动,

阐释好 “中国之治”的制度基础,阐释好新时代

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的内涵和意义,阐释好宪法

精神.加强国旗法、国歌法等宪法相关法的学习

宣传,强化国家认同.全面落实宪法宣誓制度.

加强宪法实施案例宣传.结合 “１２４”国家宪

法日,开展 “宪法宣传周”集中宣传活动.加强

宪法理论研究,推动宪法类教材和图书的编写、

修订、出版.在新市民仪式、青少年成人仪式、

学生毕业仪式等活动中设置礼敬宪法环节,大力

弘扬宪法精神.在 “五四宪法”历史资料陈列馆

基础上建设国家宪法宣传教育馆.

(三)突出宣传民法典

广泛开展民法典普法工作,阐释好民法典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质,阐释好民法典关于民事

活动平等、自愿、公平、诚信等基本原则,阐释

好民法典关于坚持主体平等、保护财产权利、便

利交易流转、维护人格尊严、促进家庭和谐、追

究侵权责任等基本要求,阐释好民法典一系列新

规定新概念新精神.推动各级党和国家机关带头

学习宣传民法典,推动领导干部做学习、遵守、

维护民法典的表率,提高运用民法典维护人民权

益、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能力和

水平.把民法典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加强对青少

年民法典教育.以 “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为

主题,组织开展民法典主题宣传,让民法典走到

群众身边、走进群众心里.

专栏１　“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主题宣传

　　１．组织编写民法典通俗读物,创作民法典公益广
告、短视频等优质普法产品.

２．成立民法典宣讲团,面向基层开展宣讲.
３．充分利用全媒体、运用案例宣传民法典,开展民

法典知识竞赛.
４．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建设民法典公园.

—２１—

国务院公报２０２１１８　　　　　　　　　　　 　　　　　　　　　　　　　　　　　 中央文件

国
　
务
　
院
　
公
　
报



　　 (四)深入宣传与推动高质量发展密切相关

的法律法规

继续把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作为

基本任务,大力宣传国家基本法律,强化 “十四

五”期间制定和修改的法律法规宣传教育.适应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

格局需要,大力宣传有关平等保护、公平竞争、

激发市场主体活力、防范风险的法律法规,推动

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适应实施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需要,大力宣传知识产权保护、

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法律法规,促进科技强国建

设.适应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需要,大

力宣传我国涉外法律法规,促进依法维护国家主

权、安全、发展利益.围绕国家发展战略和区域

重大战略,组织开展专项法治宣传教育,加强区

域性普法与依法治理合作.

(五)深入宣传与社会治理现代化密切相关

的法律法规

适应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需要,大力宣传总体

国家安全观和国家安全法、反分裂国家法、国防

法、反恐怖主义法、生物安全法、网络安全法

等,组织开展 “４１５”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普

法宣传活动,推动全社会增强国家安全意识和风

险防控能力.适应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建设需

要,继续加强刑法、刑事诉讼法、治安管理处罚

法等宣传教育,促进依法惩治和预防犯罪.围绕

生态文明建设、食品药品安全、扫黑除恶、毒品

预防、社区管理服务、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防治

家庭暴力、个人信息保护等人民群众关心关注的

问题,开展经常性法治宣传教育,依法保障社会

稳定和人民安宁.

(六)深入宣传党内法规

以党章、准则、条例等为重点,深入学习宣

传党内法规,注重党内法规宣传同国家法律宣传

的衔接协调.突出学习宣传党章,教育广大党员

以党章为根本遵循,尊崇党章、遵守党章、贯彻

党章、维护党章.把学习掌握党内法规作为合格

党员的基本要求,列入党组织 “三会一课”内

容,在考核党员、干部时注意了解相关情况,促

进党内法规学习宣传常态化、制度化.

三、持续提升公民法治素养

(一)加强教育引导

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制度,把法治教育纳

入干部教育体系、国民教育体系、社会教育体

系.

加强国家工作人员法治教育.落实国家工作

人员学法用法制度,引导国家工作人员牢固树立

宪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权由法定、

权依法使等基本法治观念.重点抓好 “关键少

数”,提高各级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

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

应对风险能力.建立领导干部应知应会法律法规

清单制度,分级分类明确领导干部履职应当学习

掌握的法律法规和党内法规,完善配套制度,促

使知行合一.把法治素养和依法履职情况纳入考

核评价干部的重要内容,让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成

为领导干部自觉行为和必备素质.

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全面落实 «青少年法

治教育大纲»,教育引导青少年从小养成尊法守

法习惯.充实完善法治教育教材相关内容,增加

法治知识在中考、高考中的内容占比.推进教师

网络法治教育培训,５年内对所有道德与法治课

教师进行１次轮训.探索设立 “法学＋教育学”

双学士学位人才培养等项目,加强法治教育师资

培养.持续举办全国学生 “学宪法讲宪法”、国

家宪法日 “宪法晨读”、全国青少年网上学法用

法等活动.推进青少年法治教育实践基地建设,

推广法治实践教学和案例教学.深入开展未成年

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学习宣传.进

一步完善政府、司法机关、学校、社会、家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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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参与的青少年法治教育新格局.

分层分类开展法治教育.加强基层组织负责

人学法用法工作,开展村 (社区) “两委”干部

法治培训,提高基层干部依法办事意识和依法治

理能力.加强基层行政执法人员法治培训,提升

依法行政能力.加强对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社会

组织管理和从业人员法治教育,促进依法诚信经

营管理.加强对媒体从业人员法治教育,将法治

素养作为从业资格考评的重要内容,提高其运用

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读社会问题、引导社会舆

论的能力.根据妇女、残疾人、老年人、农民工

等群体特点,开展有针对性的法治宣传教育活

动,提高其依法维护权益的意识和能力.

(二)推动实践养成

把提升公民法治素养与推进依法治理等实践

活动有机结合,把公民法治素养基本要求融入市

民公约、乡规民约、学生守则、行业规章、团体

章程等社会规范,融入文明创建、法治示范创建

和平安建设活动.从遵守交通规则、培养垃圾分

类习惯、制止餐饮浪费等日常生活行为抓起,提

高规则意识,让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养成守法习

惯.通过严格执法、公正司法,让人民群众感受

到正义可期待、权利有保障、义务须履行,引导

全社会树立权利与义务、个人自由与社会责任相

统一 的 观 念,纠 正 法 不 责 众、滥 用 权 利、讲

“蛮”不讲法、遇事找关系等思想和行为.

(三)完善制度保障

建立健全对守法行为的正向激励和对违法行

为的惩戒制度,把公民法治素养与诚信建设相衔

接,健全信用奖惩和信用修复机制.大力宣传崇

法向善、坚守法治的模范人物,选树群众身边先

进典型.完善激励制约机制,形成好人好报、德

者有得的正向效应,形成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

社会风尚.

实施公民法治素养提升行动,分步骤、有重

点地持续推进,不断提升全体公民法治意识和法

治素养,推进全民守法.

四、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

(一)推进法治文化阵地建设

扩大法治文化阵地覆盖面,提高使用率.把

法治文化阵地建设纳入城乡规划,在公共设施建

设和公共空间利用时体现法治元素,推动法治文

化与传统文化、红色文化、地方文化、行业文

化、企业文化融合发展.把法治元素融入长城、

大运河、长征、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形成

一批深受人民群众喜爱的区域性法治文化集群.

利用好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所、站)等场所,

因地制宜建设法治文化阵地.加强边疆地区法治

文化阵地建设,支持边疆法治文化长廊建设和普

法教育实践基地建设.着力提升市县法治文化阵

地建设质量,推动从有形覆盖向有效覆盖转变.

基本实现每个村 (社区)至少有一个法治文化阵

地.法治文化阵地内容上要准确传播社会主义法

治精神,功能上要便于群众学习理解法律、便于

开展法治实践活动.加强全国法治宣传教育基地

的命名、管理,发挥其在法治文化阵地建设中的

引领和示范作用.

(二)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艺

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组织创作一批法治文

化精品,创建一批法治文化传播品牌栏目、节目

和工作室.继续组织开展全国法治动漫微视频征

集展播活动,扩大影响力.建设网上法治文化产

品资料库.加大法治文化惠民力度,广泛开展群

众性法治文化活动,组织青年普法志愿者、法治

文艺团体开展法治文化基层行活动,推动社会主

义法治精神深入人心.

(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

传承中华法系的优秀思想和理念,挖掘民为

邦本、礼法并用、以和为贵、明德慎罚、执法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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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等中华传统法律文化精华,根据时代精神加以

转化,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焕发出新的生命

力.加强对我国法律文化历史遗迹和文物的保

护,宣传代表性人物的事迹和精神.弘扬善良风

俗、家规家训等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法治内涵,把

不违反法律、不违背公序良俗作为家风家教的重

要内容,让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在家庭中生根.

(四)加强红色法治文化保护、宣传、传承

注重发掘、总结党在革命时期领导人民进行

法治建设的光荣历史和成功实践,大力弘扬红色

法治文化.探索建立红色法治文化遗存目录,明

确保护责任,修缮相关设施,完善展陈内容.组

织开展红色法治文化研究阐发、展示利用、宣传

普及、传播交流等活动.建设一批以红色法治文

化为主题的法治宣传教育基地.讲好红色法治故

事,传承红色法治基因,教育引导全社会增强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自信和自觉.

(五)加强法治文化国际传播和国际交流

以讲好中国法治故事为着力点,突出对外宣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优越性、新时代法治建设实

践成果和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讲好中国遵循国

际法故事,对外宣示我国积极维护国际法治、捍卫

国际公平与正义的立场主张.注重在共建 “一带一

路”中发挥法治作用.编写涉外案例资料,对我境

外企业、机构和人员加强当地法律宣传.建立涉外

工作法务制度,加强对我国法域外适用研究,推动

海外法律服务高质量发展.举办法治国际论坛,宣

介好习近平法治思想,开展与世界各国法治文化对

话.坚持贴近中国实际、贴近国际关切、贴近国外

受众,加强法治文化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积极对来

华、在华外国人开展法治宣传,引导其遵守我国法

律,保障其合法权益.

五、推进普法与依法治理有机融合

(一)加强基层依法治理

深化法治乡村 (社区)建设.加大乡村 (社

区)普法力度,实施乡村 (社区)“法律明白人”

培养工程.完善和落实 “一村 (社区)一法律顾

问”制度.开展面向家庭的普法主题实践活动,

培育农村学法用法示范户,建设尊老爱幼、男女

平等、夫妻和睦的模范守法家庭,注重发挥家庭

家教家风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健全党

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

治理体系,加强乡村 (社区)依法治理,探索实

行积分制,因地制宜推广村民评理说事点、社区

“法律之家”等做法,打造基层普法和依法治理

有效阵地.坚持和发展新时代 “枫桥经验”,完

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做

到 “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矛盾不上交”.

深入开展 “民主法治示范村 (社区)”创建,加

强动态管理,提高创建质量,促进乡村社会既充

满活力又和谐有序,推动全面依法治国各项措施

在城乡基层落地生根.

专栏２　乡村(社区)“法律明白人”培养工程

　　１．以村干部、村妇联执委、人民调解员、网格员、村
民小组长、退役军人等为重点,加快培育“法律明白
人”.

２．制定乡村(社区)“法律明白人”培养工作规范.
３．加强培训、考核和动态管理.
４．建立健全激励制约机制.

　　深化依法治校.深化 “法律进学校”,推动

各级各类学校健全依法治理制度体系,加强学校

法治文化建设,切实提升依法办学、依法执教的

意识和能力.落实 “法治副校长”、法治辅导员

制度,有针对性地开展防范校园欺凌、性侵害等

方面法治教育,深化学校及周边环境依法治理.

深化依法治企.深化 “法律进企业”,落实

经营管理人员学法用法制度.加强企业法治文化

建设,提高经营管理人员依法经营、依法管理能

力.推动企业合规建设,防范法律风险,提升企

业管理法治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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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３　企业合规建设

　　１．将法治作为企业学习重要内容,组织开展对企
业主要负责人的法治培训,增强依法诚信经营意识与
合规理念.

２．完善合规管理体系,推动企业将合规管理融入
业务工作全流程各环节.

３．引导企业加强境外经营合规管理,提高法律风
险防范意识.

４．加强企业合规人才队伍建设.

　　 (二)深化行业依法治理

引导和支持各行业依法制定规约、章程,发

挥行业自律和专业服务功能,实现行业自我约

束、自我管理,依法维护成员合法权益.推进业

务标准程序完善、合法合规审查到位、防范化解

风险及时、法律监督有效的法治化行业治理.

深化 “法律进网络”,加强对网络企业管理

和从业人员法治教育,推动网络企业自觉履行责

任,做到依法依规经营.完善网络管理制度规

范,培育符合互联网发展规律、体现公序良俗的

网络伦理、网络规则.加强网络安全教育,提高

网民法治意识,引导广大网民崇德守法、文明互

动、理性表达.

(三)开展专项依法治理

加强社会应急状态下专项依法治理,开展公

共卫生安全、传染病防治、防灾减灾救灾、突发

事件应急管理等方面法治宣传教育,促进全社会

在应急状态下依法行动、依法办事,依法维护社

会秩序.

坚持依法治理与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源头

治理有机结合,深入开展多层次多形式法治创建

活动,加强对县 (市、区、旗)、乡镇 (街道)、

村 (社区)等区域治理中法治状况的研究评估工

作,大力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

六、着力提高普法针对性实效性

(一)在立法、执法、司法过程中开展实时

普法

把普法融入立法过程.在法律法规制定、修

改过程中,通过公开征求意见、听证会、论证

会、基层立法联系点等形式扩大社会参与.通过

立法机关新闻发言人等机制解读法律问题,回应

社会关切.在司法解释制定过程中,加强相关普

法工作.法律法规正式公布时,一般应当同步进

行解读.

把普法融入执法、司法过程.制定执法、司

法办案中开展普法的工作指引,加强行政许可、

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相

关法律规范的普法宣传,把向行政相对人、案件

当事人和社会公众的普法融入执法、司法办案程

序中,实现执法办案的全员普法、全程普法.在

落实行政执法公示、执法全过程记录、重大执法

决定法制审核制度中,加强普法宣传.在行政复

议工作中,利用受理、审理、决定等各环节实时

普法,引导教育申请人依法维权、表达诉求.充

分运用公开开庭、巡回审判、庭审现场直播、生

效法律文书统一上网和公开查询等生动直观的形

式宣讲法律,释法说理.

把普法融入法律服务过程.法律服务工作者

在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调处矛盾纠纷、参与

涉法涉诉信访案件处理时,加强释法析理,引导

当事人和社会公众依法办事.加快公共法律服务

体系建设,在人民群众需要法律的时候,能够及

时得到法治宣传和法律服务,让人民群众感受到

法律的温暖和力量.

加大以案普法力度.落实法官、检察官、行

政复议人员、行政执法人员、律师等以案释法制

度和典型案例发布制度,健全以案普法长效机

制,使广大法治工作者成为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

神、传播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普法者.培育以案

普法品牌,针对人民群众日常生活遇到的具体法

律问题及时开展普法.充分利用典型案事件向公

众进行法律解读,使典型案事件依法解决的过程

成为全民普法的公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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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充分运用社会力量开展公益普法

壮大社会普法力量.发挥群团组织和社会组

织在普法中的作用,畅通和规范市场主体、新社

会阶层、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等参与普法的途

径,发展和规范公益性普法组织.加强普法讲师

团建设,充分发挥法律实务工作者、法学教师的

作用.加强普法志愿队伍建设,组织、支持退休

法官检察官、老党员、老干部、老教师等开展普

法志愿服务.

健全社会普法教育机制.加强对社会力量开

展普法的管理服务、组织引导和政策、资金、项

目扶持,完善政府购买、社会投入、公益赞助等

相结合的社会普法机制.健全嘉许制度,推动普

法志愿服务常态化、制度化.

(三)充分运用新技术新媒体开展精准普法

创新普法内容.适应人民群众对法治的需求

从 “有没有”向 “好不好”的转变,提高普法质

量,形成法治需求与普法供给之间更高水平的动

态平衡.注重运用新技术分析各类人群不同的法

治需求,提高普法产品供给的精准性和有效性.

走好全媒体时代群众路线,鼓励公众创作个性化

普法产品,加强对优秀自媒体制作普法作品的引

导.加大音视频普法内容供给,注重短视频在普

法中的运用.

拓展普法网络平台.以互联网思维和全媒体

视角深耕智慧普法.强化全国智慧普法平台功

能,推动与中国庭审公开网、中国裁判文书网等

网络平台的信息共享.建立全国新媒体普法集群

和矩阵,发挥 “学习强国”等平台优势,形成多

级互动传播.建设全国统一的法律、法规、规

章、行政规范性文件、司法解释和党内法规信息

平台,及时更新数据,免费向公众开放.

创新普法方法手段.坚持效果导向,在充分

利用传统有效的普法方式基础上,促进单向式传

播向互动式、服务式、场景式传播转变,增强受

众参与感、体验感、获得感,使普法更接地气,

更为群众喜闻乐见.建设融 “报、网、端、微、

屏”于一体的全媒体法治传播体系,使互联网变

成普法创新发展的最大增量.

专栏４　全国智慧普法平台建设

　　１．建设全国智慧普法统一平台,积极与中央政法
机关法治宣传网络平台、县以上地方新媒体普法平台
对接,实现互联互通.

２．强化法律法规和党内法规查询、法律问题咨询、
典型案例解读等服务功能,实时满足用户法治需求.

３．加强全国智慧普法平台推广应用,使之成为普
法工作的好帮手,成为公民学法重要渠道.

　　七、加强组织实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更加注重系统观念、法

治思维,把推进全民普法和守法摆上重要工作

日程,推动更多法治力量向引导和疏导端用

力,科学制定本地区本系统五年规划,认真组

织实施.把普法工作纳入本地区本系统法治建

设总体部署,纳入综合绩效考核、平安建设、

文明创建等考核评价内容,定期听取汇报,研

究解决普法工作中的难题.各级党政主要负责

人要严格按照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的

要求,认真履行普法领导责任,建立健全党政

机关法律顾问制度.

(二)加强制度建设

健全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人大监督、政协

支持、部门各负其责、社会广泛参与、人民群众

为主体的法治宣传教育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形

成大普法工作格局.全面依法治国 (省、市、

县)委员会守法普法协调小组和各级法治宣传教

育工作领导小组要加强对本规划实施的组织领导

和统筹协调.各级普法办事机构要充分发挥职能

作用,组织推动、督促指导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推动制定法治宣传教育法,推动及时制定、修改

地方法治宣传教育条例,为全民普法工作提供法

律依据和制度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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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面落实普法责任制

强化 “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完善国

家机关普法责任清单制度,细化普法内容、措施

标准和责任.全面推行 “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单

位年度履职报告评议制度,提高评议质量.进一

步发挥落实普法责任制联席会议的作用.逐步形

成清单管理、跟踪提示、督促指导、评估反馈的

管理模式,压实各责任单位普法责任.推行 “谁

管理谁普法”、“谁服务谁普法”,促进各社会团

体、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组织加强本系统本行业

本单位人员学法用法,加大对管理服务对象普法

力度,落实普法责任.

落实媒体公益普法责任.广播电视、报纸期

刊、互联网等大众传媒承担公益普法责任,积极

利用国家宪法日、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国家网

络安全宣传周、消费者权益保护日、知识产权宣

传周等重要时间节点,在重要版面、重要频道、

重要时段设置普法专栏专题,针对社会热点和典

型案事件及时开展权威准确的法律解读.把法治

类公益广告纳入媒体公益广告内容,促进媒体公

益普法常态化、制度化.

(四)强化基层基础工作

推进重心下移.突出抓基层、强基础、固基

本的工作导向,为基层开展普法和依法治理创造

更好条件.加强基层建设,激发基层活力,强化

政策、制度、机制保障,从人员配备数量、待

遇、经费、装备等方面,切实向普法基层一线倾

斜,推动各类资源向基层下沉.

加强能力建设.强化对各级普法主管部门工

作人员的系统培训,５年内省级普法主管部门对

县级以上普法办人员轮训１次.加大对基层司法

所开展普法工作的指导和支持力度,提升司法所

普法工作水平,将具有法律职业资格的人员充实

到普法工作一线.

加强理论研究.加强法治传播规律和全民守

法规律的基础理论研究,加强新时代全民普法工

作的应用性、对策性研究.完善法治宣传教育专

家咨询制度.加强法治传播、法治文化等学科建

设和人才培养.

落实经费保障.强化各级财政对规划实施的

保障作用,把普法工作经费列入本级预算.按规

定把普法列入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加大对

欠发达地区普法经费的支持力度.鼓励引导社会

资金参与支持普法工作,加强规范和管理.

(五)加强评估检查

健全普法工作评估指标体系.对普法工作开

展情况、工作成效以及公民法治素养提升效果开

展综合评估,从实际出发设定评估参数,健全评

估指标体系,提升评估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开展中期评估和总结验收.加强规划实施中

的动态监测,开展规划实施情况中期评估,重在

发现问题,推动解决问题,并对工作突出的进行

通报表扬.开展终期总结验收,加强评估结果运

用.按规定表彰和奖励全国普法工作先进单位、

先进个人和依法治理创建活动先进单位.

加强日常指导和监督.尊重群众首创精神,

鼓励地方和基层聚焦问题开展差异化探索,及时

发现、总结、推广经验,推动全民普法实践创

新、制度创新、理论创新.注重清单化管理、项

目化推进、责任化落实,防止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确保普法工作有声有色、有力有效开展.对

重视不够、措施不力、落实普法责任制不到位

的,普法主管部门应当发出普法提示函或建议

书,必要时进行约谈,提出整改要求;对造成严

重后果的,进行通报批评,依规依法处理.支持

各级人大加强对全民普法工作的监督和专项检

查.

军队的第八个五年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参照

本规划进行安排部署.

(新华社北京２０２１年６月１５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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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关于深化国有文艺院团改革的意见»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了 «关于深化国有文艺院团改革的意见»,并发

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

实.

«关于深化国有文艺院团改革的意见»主要

内容如下.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高度重视文艺工作,作出一系列决策部署,

出台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支持戏曲传承发展

等政策措施,国有文艺院团改革发展取得积极进

展.但是,同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相

比,国有文艺院团宣传思想战线主阵地作用尚待

加强,创作生产能力尚不匹配,生机活力还未充

分激发.为深化国有文艺院团改革,激发创新创

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现提出如下意

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

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紧紧围绕举旗

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

务,突出问题导向,坚持分类指导,以演出为中

心环节,凝聚共识,激发国有文艺院团生机活

力,创作生产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

舞台艺术佳作,不断满足人民向往美好生活的精

神文化需求.

(二)工作原则

———加强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把方向、谋

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作用,把党的领导贯穿

国有文艺院团改革发展全过程,为国有文艺院团

改革发展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和组织保证.

———遵循艺术发展规律.把加强舞台艺术精

品创作作为重点任务,把提高质量作为文艺作品

的生命线,以创作规划为先导,引导广大文艺工

作者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进行文艺创造,推动形

成艺术精品和文艺人才不断涌现的生动局面.

———坚持社会效益优先.坚持以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为引领,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努

力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推动以更多

优秀作品传递真善美,引导艺术工作者自觉追求

德艺双馨,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抵制低俗庸俗

媚俗.

———坚持以改革促发展.突出问题导向,加

强政府支持和政策引导,优化资源配置,发挥社

会力量和市场机制作用,不断增强发展活力.

(三)主要目标.建立和完善剧本质高量多、

剧目纷呈多彩、剧场布局合理、院团人才辈出的

可持续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实现国有文艺

院团创演质量、管理水平、服务效能大幅提升,

巩固和发挥国有文艺院团舞台艺术创作生产的主

导地位和引领作用.

二、重点任务

(一)明确功能定位.国有文艺院团是繁荣

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中坚力量,是提供公共文化

服务、发展文化产业的重要力量.国家直属院团

要强化 “国家队”意识,着力创作体现国家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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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民族特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优秀舞台艺术作

品,示范带动本艺术门类发展.省 (自治区、直

辖市)属院团要充分挖掘地方特色资源,做强区

域优势艺术门类,成为本区域舞台艺术创作生产

的引 领 者 和 推 动 者.市 (地、州、盟)和 县

(市、区、旗)属院团原则上以服务基层群众为

主要任务,更多承担政策宣传、公共服务、惠民

演出、艺术普及等工作.国家和省级院团要积极

承担国家和当地重大主题性创作演出任务,加强

对基层文艺院团的业务指导和队伍培训.

(二)分类推进改革.已明确保留事业单位

性质的国有文艺院团,要突出和强化公益属性,

完善财政、人事、收入分配等各项政策,进一步

增强活力.已组建的演艺企业集团,要充分发挥

聚合优势,努力成为骨干文化企业.未列入保留

事业单位性质范围的国有文艺院团,要着力提高

市场适应能力和发展活力,创造条件转企改制.

(三)激发国有文艺院团内生动力.实行政

事分开、事企分开、管办分离,改进政府管理和

服务方式,强化政策引导、激励和保障,为国有

文艺院团营造更好发展环境.完善转企改制国有

文艺院团 (以下简称转制院团)法人治理结构,

强化内部运行机制和经营管理创新,形成体现文

化企业特点、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资产组织

形式和经营管理模式.建立健全国有文艺院团内

部决策和制约机制,实行重大决策、重要人事任

免、重大项目安排、大额度资金运作集体讨论并

按规定程序执行.发挥职工 (代表)大会职能,

强化民主管理.

(四)建立健全扶持优秀剧本创作的长效机

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加强现实题

材、爱国主义题材、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青少

年题材、军事题材等剧本创作,深入挖掘中华文

化底蕴,积极反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

实践,提高原创能力.加强艺术创作研究机构建

设,鼓励国有文艺院团或艺术研究院 (所)设立

创作室等创作机构.中央和地方各类艺术基金,

有条件的要将剧本创作资助纳入有关中长期规

划,加强对剧本、编导、作曲等原创性、基础性

环节和优秀创作人才的资助.支持剧本创作人员

培养,注重扶持县级以下基层文化机构创作人

才.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要支持国有文艺院团提

升自身创作生产能力,为剧作家采风、深入生活

提供条件.鼓励探索签约创作、招标创作、跨地

跨界联手创作和联合攻关创作等机制,形成重点

剧本重点攻关、重点创作主体重点培育的格局.

加强剧本创作知识产权保护.对接中国民族民间

文艺基础资源数据库,系统整理优秀传统经典剧

本,充分吸收新创、改编剧本,搭建优秀剧本推

介交易平台,为国有文艺院团投排剧目提供便捷

服务.

(五)建立健全促进剧目生产表演的有效机

制.建立导向正确、内容鲜活、群众喜爱、常演

常新的剧目生产表演机制,设立艺术委员会或艺

术总监岗位,加强剧目生产选题论证评估.根据

国有文艺院团的艺术样式,聚焦经典代表作、新

编和改编剧目、现实题材原创新作等不同题材,

适应不同演出条件,满足不同观演人群需要,推

出优秀剧目演出的经典版、驻场版、巡演版,形

成剧目生产题材和版本多样化机制.实施中国戏

曲像音像工程,利用现有文化资源数据库,搭建

戏曲剧种剧目数据共享平台,促进剧目生产现代

化.加强舞台剧目生产和影视剧生产的衔接融

合,推动媒体与国有文艺院团积极合作,充分利

用广播电视、网络视听、新媒体等传播渠道,不

断提升舞台剧目的传播力和影响力.鼓励有条件

的国有文艺院团探索剧目股份制、项目制等多种

灵活方式.

(六)建立健全鼓励演职员多演出的激励机

制.以艺德艺风建设为重点,综合考核演出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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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质量,根据考核结果合理确定演职员的收入分

配、职称评定和福利保障,为演职员充分施展才

华创造良好的体制机制环境.建立健全收入分配

激励机制,细化奖励性绩效工资发放等级和档

次.按照多演出多得酬劳的原则,适当拉开演职

员收入水平差距,演出收入向业务骨干和作出突

出业绩的人才倾斜、向一线演员倾斜、向关键岗

位和特殊岗位倾斜.允许国有文艺院团对高层次

人才、关键岗位、业务骨干或紧缺急需人才实行

协议工资、项目工资、年薪制等分配方式.根据

演出数量、质量等因素,合理确定保留事业单位

性质的国有文艺院团绩效工资总量,单位内部分

配时可根据需要设立创作、演出、高层次人才补

贴等绩效工资项目.转制院团取得的公益性演出

收入可以发放人员劳务费.建立符合舞台艺术特

点的人才评价机制,在职称评定中重点考察不同

艺术门类人才在艺术表演和剧目创作生产中体现

的能力、业绩,推行艺术创作作品与论文、专著

等效评价,合理配置高级岗位中重要演职员比

例.加大对杂技、舞蹈、管乐、戏曲武功等特殊

岗位演员保障力度,国有文艺院团依法参加工伤

保险,鼓励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提高职业伤

害保障水平.建立特殊岗位演员培训制度,提高

转岗就业能力,积极引导并支持其从事基层公共

文化服务、艺术院校教师以及院团编 (指)导、

艺术普及培训等工作.

(七)建立健全布局合理的剧场供应机制.

采取改 (扩)建、新建、租赁、委托经营等多种

方式,科学合理增加剧场和观众座席数,建立健

全城乡统筹规划、存量盘活优化、增量不断扩

大、布局动态平衡的剧场供应机制.支持各地结

合经济发展水平、相关规划、文化基础和社会需

求等因素,加强剧院 (场)等设施场所建设,配

套建设舞台演出设施.促进国有文艺院团和剧场

深度合作,支持 “团场合作”、 “以团带场”或

“以场带团”.积极利用城乡公共设施和场地建设

户外演出设施.加强演出设施设备安全保障.鼓

励党政机关、学校、国有企事业单位等的各类文

体设施免费或优惠提供给国有文艺院团开展公益

性演出.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建立国有文艺院团驻

场演出制度.加快文艺演出院线建设,整合剧场

和剧目资源,促进优质演艺资源共建共享.

(八)建立健全国有文艺院团双效统一的体

制机制.建立健全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

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文艺创作生产体制机

制.开展国有文艺院团社会效益评价考核,重点

考核创作、演出和艺术普及等方面绩效,考核结

果以适当形式向社会公开,强化考核结果转化利

用.支持国有文艺院团以内容创作生产为主业,

健全内容导向和艺术质量管理制度,建立深入生

活、扎根人民的常态化工作机制.支持国有文艺

院团参与中华文化走出去工作.引导国有文艺院

团积极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和社会艺术普及活动,

推动优质文艺资源进企业、进农村、进校园、进

社区、进军营.鼓励社会力量通过投资或捐助设

施设备、资助项目、赞助活动、提供产品和服务

等方式支持国有文艺院团发展.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级党委要切实担负

起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

责任制,加强对国有文艺院团改革发展重大问题

的分析研判,指导国有文艺院团党组织做好参与

重大事项决策、舞台艺术作品内容把控等方面工

作,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各级政

府要把国有文艺院团深化改革加快发展工作纳入

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制定本地支持国有文艺

院团改革发展的具体措施.建立健全党委宣传部

门协调指导,文化和旅游部门负责落实,机构编

制、发展改革、财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部门

积极配合的工作机制,加大政策保障力度,加强

—１２—

国务院公报２０２１１８　　　　　　　　　　　 　　　　　　　　　　　　　　　　　 中央文件

国
　
务
　
院
　
公
　
报



督导落实,确保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二)完善政策保障.各级政府要落实对符

合条件国有文艺院团的支持政策,支持国有文艺

院团提升创作生产能力,加强文化艺术交流,保

护和传承文化遗产,开展文化惠民活动等.积极

扶持体现国家水准和民族特色的国有文艺院团创

作生产,支持其开展剧目创作、人才培养、文献

资料抢救保存、公益性演出和对外文化交流等活

动.加强对公益性演出质量和效益的考核评价,

竞争择优确定承接主体.对划入其他文化机构且

已撤销建制的县 (市、区、旗)属院团,符合条

件的可核发营业性演出许可证.加大优秀保留剧

目政府购买演出力度,根据群众实际需求,每年

开展为农村乡镇送戏曲等文艺演出活动.

(三)强化人才激励.将国有文艺院团人才

队伍建设纳入宣传文化系统人才队伍建设统一规

划,完善人才培养、引进、管理、保障与奖励机

制.发挥文化名家暨 “四个一批”人才工程引领

示范作用,推出一批舞台艺术领域领军人才和艺

术家.加强编剧、作曲、导演、演员、灯光、舞

美、剧务、舞台监督等人才队伍特别是青年人才

的培养和储备.鼓励国有文艺院团制定人才培养

计划和培训制度,为演职员提供就业技能培训和

岗位技能提升培训.鼓励国有文艺院团与高等学

校、职业院校开展人才联合培养,支持有条件的

国有文艺院团开办艺术培训学校.推进优秀人才

国际国内交流合作.鼓励国有文艺院团吸纳重要

演职员代表参与经营管理决策.实施文化艺术领

域荣誉表彰制度,完善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 (文

华奖)评选办法和奖项设置.

(新华社北京２０２１年６月７日电)　

国务院关于公布第五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通知

国发 〔２０２１〕８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国务院批准文化和旅游部确定的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共计１８５项)和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 (共计１４０项),现予公布.

各地区、各部门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

文化遗产法»和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 〔２００５〕１８

号)要求,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贯彻 “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

的工作方针,扎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保护、传承工作,切实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

性保护水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力量.

国　务　院　　　　　　　

２０２１年５月２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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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共计１８５项)

一、民间文学(共计１２项)

序 号
项目
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地区或单位

１３７３ Ⅰ－１５６ 八大处传说 北京市石景山区

１３７４ Ⅰ－１５７ 玄奘传说 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区

１３７５ Ⅰ－１５８ 女娲传说 湖北省十堰市竹山县

１３７６ Ⅰ－１５９ 老司城传说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永顺县

１３７７ Ⅰ－１６０ 珠玑巷人南迁传说 广东省韶关市南雄市

１３７８ Ⅰ－１６１ 张骞传说 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

１３７９ Ⅰ－１６２ 藏族民间传说(年保玉则传说) 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久治县

１３８０ Ⅰ－１６３ 鄂温克族民间故事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族自治旗

１３８１ Ⅰ－１６４ 包公故事 安徽省合肥市

１３８２ Ⅰ－１６５ 仫佬族古歌 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罗城仫佬族自治县

１３８３ Ⅰ－１６６ 巴狄雄萨滚 贵州省铜仁市松桃苗族自治县

１３８４ Ⅰ－１６７ 都玛简收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绿春县

二、传统音乐(共计１９项)

序 号
项目
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地区或单位

１３８５ Ⅱ－１７１ 赫哲族嫁令阔 黑龙江省双鸭山市饶河县

１３８６ Ⅱ－１７２ 崇明山歌 上海市崇明区

１３８７ Ⅱ－１７３ 南闸民歌 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

１３８８ Ⅱ－１７４ 嘉禾伴嫁歌 湖南省郴州市嘉禾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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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
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地区或单位

１３８９ Ⅱ－１７５ 疍歌 海南省三亚市

１３９０ Ⅱ－１７６ 仡佬族民歌 贵州省铜仁市石阡县

１３９１ Ⅱ－１７７ 独龙族民歌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

１３９２ Ⅱ－１７８ 门巴族萨玛民歌 西藏自治区山南市

１３９３ Ⅱ－１７９ 甘州小调 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

１３９４ Ⅱ－１８０ 阿柔逗曲 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

１３９５ Ⅱ－１８１ 两当号子 甘肃省陇南市两当县

１３９６ Ⅱ－１８２

鼓吹乐(海龙鼓吹乐) 吉林省通化市梅河口市

鼓吹乐(武家鼓吹乐棚) 黑龙江省大庆市林甸县

１３９７ Ⅱ－１８３ 朝鲜族奚琴艺术 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延吉市

１３９８ Ⅱ－１８４ 二胡艺术(江南孙氏二胡艺术) 上海市奉贤区

１３９９ Ⅱ－１８５ 俄罗斯族巴扬艺术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伊宁市

１４００ Ⅱ－１８６ 壮族天琴艺术 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

１４０１ Ⅱ－１８７ 阿数瑟 云南省临沧市镇康县

１４０２ Ⅱ－１８８ 天坛神乐署中和韶乐 北京市东城区

１４０３ Ⅱ－１８９ 宣抚司礼仪乐舞 云南省普洱市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

三、传统舞蹈(共计１３项)

序 号
项目
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地区或单位

１４０４ Ⅲ－１３２ 六郎庄五虎棍 北京市海淀区

１４０５ Ⅲ－１３３ 翼城浑身板 山西省临汾市翼城县

１４０６ Ⅲ－１３４ 泰兴花鼓 江苏省泰州市泰兴市

１４０７ Ⅲ－１３５ 佾舞 福建省福州市福清市

１４０８ Ⅲ－１３６ 阴阳板 山东省济宁市邹城市

１４０９ Ⅲ－１３７ 海南苗族盘皇舞 海南省五指山市

１４１０ Ⅲ－１３８ 多耶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

１４１１ Ⅲ－１３９ 壮族打扁担 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都安瑶族自治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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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
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地区或单位

１４１２ Ⅲ－１４０ 苗族古瓢舞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１４１３ Ⅲ－１４１ 傣族白象、马鹿舞 云南省

１４１４ Ⅲ－１４２ 陇西云阳板 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

１４１５ Ⅲ－１４３ 黄羊钱鞭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中宁县

１４１６ Ⅲ－１４４ 俄罗斯族踢踏舞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城地区塔城市

四、传统戏剧(共计９项)

序 号
项目
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地区或单位

１４１７ Ⅳ－１６３ 南路丝弦 河北省邢台市

１４１８ Ⅳ－１６４ 吉剧 吉林省

１４１９ Ⅳ－１６５ 满族新城戏 吉林省松原市

１４２０ Ⅳ－１６６ 杂剧作场戏 福建省三明市

１４２１ Ⅳ－１６７ 宁河戏 江西省九江市修水县

１４２２ Ⅳ－１６８

端公戏(旺苍端公戏) 四川省广元市

端公戏(昭通端公戏) 云南省昭通市

１４２３ Ⅳ－１６９ 白族吹吹腔 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云龙县

１４２４ Ⅳ－１７０ 巴贡(霞尔巴贡) 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

１４２５ Ⅳ－１７１ 土生土语话剧 澳门特别行政区

五、曲艺(共计１８项)

序 号
项目
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地区或单位

１４２６ Ⅴ－１２８ 蔡家洼五音大鼓 北京市密云区

１４２７ Ⅴ－１２９ 屯留道情 山西省长治市屯留区

１４２８ Ⅴ－１３０ 陵川钢板书 山西省晋城市陵川县

１４２９ Ⅴ－１３１ 苏北大鼓 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

１４３０ Ⅴ－１３２ 三跳(湖州三跳) 浙江省湖州市

１４３１ Ⅴ－１３３ 南昌清音 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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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
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地区或单位

１４３２ Ⅴ－１３４ 都昌鼓书 江西省九江市都昌县

１４３３ Ⅴ－１３５ 江西莲花落 江西省萍乡市

１４３４ Ⅴ－１３６ 陕州锣鼓书 河南省三门峡市

１４３５ Ⅴ－１３７ 天门渔鼓 湖北省天门市

１４３６ Ⅴ－１３８ 竹板歌 广东省梅州市兴宁市

１４３７ Ⅴ－１３９ 末伦 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靖西市

１４３８ Ⅴ－１４０ 嘎百福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１４３９ Ⅴ－１４１ 旭早 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三都水族自治县

１４４０ Ⅴ－１４２ 大本曲 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

１４４１ Ⅴ－１４３ 古尔鲁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１４４２ Ⅴ－１４４ 陕西快板 陕西省

１４４３ Ⅴ－１４５ 龙头琴弹唱 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玛曲县

六、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共计２７项)

序 号
项目
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地区或单位

１４４４ Ⅵ－８３ 藏棋 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１４４５ Ⅵ－８４ 曲棍球(维吾尔族曲棍球)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地区于田县

１４４６ Ⅵ－８５ 无极拳 天津市东丽区

１４４７ Ⅵ－８６ 少北拳 辽宁省锦州市

１４４８ Ⅵ－８７ 西凉掌(亳州晰扬掌) 安徽省亳州市

１４４９ Ⅵ－８８ 六合拳(福建六合门) 福建省

１４５０ Ⅵ－８９ 巫家拳 湖南省湘潭市

１４５１ Ⅵ－９０ 岩鹰拳 湖南省邵阳市新宁县

１４５２ Ⅵ－９１ 莫家拳 广东省

１４５３ Ⅵ－９２ 青萍剑(贾氏青萍剑) 河北省沧州市黄骅市

１４５４ Ⅵ－９３ 易筋经(天台山易筋经) 浙江省台州市天台县

１４５５ Ⅵ－９４ 青城武术 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

１４５６ Ⅵ－９５ 布依族武术 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安龙县

—６２—

国务院公报２０２１１８　　　　　　　　　　　 　　　　　　　　　　　　　　　　 国务院文件

国
　
务
　
院
　
公
　
报



序 号
项目
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地区或单位

１４５７ Ⅵ－９６ 乌审走马竞技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乌审旗

１４５８ Ⅵ－９７ 迎大旗 浙江省金华市磐安县

１４５９ Ⅵ－９８ 泉州刣狮 福建省泉州市石狮市

１４６０ Ⅵ－９９ 抢花炮(壮族抢花炮)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邕宁区

１４６１ Ⅵ－１００ 滑竿(华蓥山滑竿抬幺妹) 四川省广安市

１４６２ Ⅵ－１０１ 赤水独竹漂 贵州省遵义市赤水市

１４６３ Ⅵ－１０２ 拔河(万人扯绳赛) 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临潭县

１４６４ Ⅵ－１０３ 姑娘追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勒泰地区青河县

１４６５ Ⅵ－１０４ 朝鲜族尤茨 吉林省吉林市

１４６６ Ⅵ－１０５ 打陀螺 云南省

１４６７ Ⅵ－１０６ 登杆(大六分村登杆) 天津市静海区

１４６８ Ⅵ－１０７ 飞叉(永良飞叉) 天津市武清区

１４６９ Ⅵ－１０８ 临泉杂技 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

１４７０ Ⅵ－１０９ 蹬技(重庆蹬技) 重庆市

七、传统美术(共计１７项)

序 号
项目
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地区或单位

１４７１ Ⅶ－１２３

藤编(怀远藤编) 四川省成都市崇州市

藤编(汉中藤编) 陕西省汉中市南郑区

１４７２ Ⅶ－１２４ 蒙古族唐卡(马鬃绕线堆绣唐卡) 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

１４７３ Ⅶ－１２５ 烙画(南阳烙画) 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

１４７４ Ⅶ－１２６ 毛绣(察哈尔毛绣) 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后旗

１４７５ Ⅶ－１２７

发绣(东台发绣) 江苏省盐城市东台市

发绣(温州发绣) 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

１４７６ Ⅶ－１２８ 厦门珠绣 福建省厦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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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
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地区或单位

１４７７ Ⅶ－１２９ 鲁绣 山东省

１４７８ Ⅶ－１３０ 彝族刺绣(凉山彝族刺绣)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

１４７９ Ⅶ－１３１ 布依族刺绣 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１４８０ Ⅶ－１３２ 藏族刺绣(贵南藏族刺绣) 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南县

１４８１ Ⅶ－１３３ 哈萨克族刺绣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木垒哈萨克自
治县

１４８２ Ⅶ－１３４ 水晶雕刻(东海水晶雕刻) 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海县

１４８３ Ⅶ－１３５ 瓷刻(大丰瓷刻) 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

１４８４ Ⅶ－１３６ 竹根雕(象山竹根雕) 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

１４８５ Ⅶ－１３７ 贝雕(北海贝雕) 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

１４８６ Ⅶ－１３８ 骨角雕(合浦角雕) 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合浦县

１４８７ Ⅶ－１３９ 皮艺(蒙古族皮艺)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

八、传统技艺(共计４６项)

序 号
项目
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地区或单位

１４８８ Ⅷ－２４２ 八义窑红绿彩瓷烧制技艺 山西省长治市上党区

１４８９ Ⅷ－２４３ 鲁山窑烧制技艺(鲁山花瓷烧制技艺)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

１４９０ Ⅷ－２４４ 北京蒙镶技艺 北京市东城区

１４９１ Ⅷ－２４５ 缂丝织造技艺(定州缂丝织造技艺) 河北省保定市定州市

１４９２ Ⅷ－２４６ 花边制作技艺(萧山花边制作技艺)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

１４９３ Ⅷ－２４７ 彩带编织技艺(畲族彩带编织技艺) 浙江省丽水市景宁畲族自治县

１４９４ Ⅷ－２４８ 丝绸染织技艺(周村丝绸染织技艺) 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

１４９５ Ⅷ－２４９ 佤族织锦技艺 云南省普洱市西盟佤族自治县

１４９６ Ⅷ－２５０ 铸铁技艺(永康铸铁技艺) 浙江省金华市永康市

１４９７ Ⅷ－２５１ 青铜器制作技艺(青铜编钟制作技艺) 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

１４９８ Ⅷ－２５２ 刀剑锻制技艺(七台河刀剑锻制技艺) 黑龙江省七台河市

—８２—

国务院公报２０２１１８　　　　　　　　　　　 　　　　　　　　　　　　　　　　 国务院文件

国
　
务
　
院
　
公
　
报



序 号
项目
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地区或单位

１４９９ Ⅷ－２５３
银胎掐丝珐琅器制作技艺(永胜珐琅
银器制作技艺) 云南省丽江市永胜县

１５００ Ⅷ－２５４ 金镶玉制作技艺(郏县金镶玉制作技艺) 河南省平顶山市郏县

１５０１ Ⅷ－２５５ 制漆技艺(坝漆制作技艺) 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利川市

１５０２ Ⅷ－２５６ 书画毡制作技艺(定兴书画毡制作技艺) 河北省保定市定兴县

１５０３ Ⅷ－２５７ 简牍制作技艺(楚简制作技艺) 湖北省荆州市

１５０４ Ⅷ－２５８ 麻纸制作技艺(西和麻纸制作技艺) 甘肃省陇南市西和县

１５０５ Ⅷ－２５９ 传统书籍装帧技艺 国家图书馆

１５０６ Ⅷ－２６０ 宫廷传统囊匣制作技艺 故宫博物院

１５０７ Ⅷ－２６１ 脂粉制作技艺(谢馥春脂粉制作技艺) 江苏省扬州市

１５０８ Ⅷ－２６２ 骨器制作技艺(白沙黎族骨器制作技艺) 海南省白沙黎族自治县

１５０９ Ⅷ－２６３ 云南围棋子(云子、永子)制作技艺 云南省

１５１０ Ⅷ－２６４ 擦擦制作技艺(拉萨擦擦制作技艺)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１５１１ Ⅷ－２６５

葫芦制作技艺(天津葫芦制作技艺) 天津市宝坻区

葫芦制作技艺(文水葫芦制作技艺) 山西省吕梁市文水县

１５１２ Ⅷ－２６６ 严东关五加皮酿酒技艺 浙江省杭州市建德市

１５１３ Ⅷ－２６７ 黄茶制作技艺(君山银针茶制作技艺) 湖南省岳阳市君山区

１５１４ Ⅷ－２６８ 德昂族酸茶制作技艺 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芒市

１５１５ Ⅷ－２６９ 中餐烹饪技艺与食俗 中国烹饪协会

１５１６ Ⅷ－２７０ 徽菜烹饪技艺 安徽省

１５１７ Ⅷ－２７１ 潮州菜烹饪技艺 广东省潮州市

１５１８ Ⅷ－２７２ 川菜烹饪技艺 四川省

１５１９ Ⅷ－２７３
食用油传统制作技艺(大名小磨香油
制作技艺) 河北省邯郸市大名县

１５２０ Ⅷ－２７４

果脯蜜饯制作技艺(北京果脯传统制
作技艺) 北京市怀柔区

果脯蜜饯制作技艺(雕花蜜饯制作技艺) 湖南省怀化市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

１５２１ Ⅷ－２７５ 梨膏糖制作技艺(上海梨膏糖制作技艺) 上海市黄浦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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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
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地区或单位

１５２２ Ⅷ－２７６

小吃制作技艺(沙县小吃制作技艺) 福建省三明市

小吃制作技艺(逍遥胡辣汤制作技艺) 河南省周口市西华县

小吃制作技艺(火宫殿臭豆腐制作技艺) 湖南省长沙市

１５２３ Ⅷ－２７７

米粉制作技艺(沙河粉传统制作技艺) 广东省广州市

米粉制作技艺(柳州螺蛳粉制作技艺)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

米粉制作技艺(桂林米粉制作技艺)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

１５２４ Ⅷ－２７８ 龟苓膏配制技艺 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

１５２５ Ⅷ－２７９ 凯里酸汤鱼制作技艺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凯里市

１５２６ Ⅷ－２８０ 土生葡人美食烹饪技艺 澳门特别行政区

１５２７ Ⅷ－２８１
水碓营造技艺(景德镇瓷业水碓营造
技艺) 江西省景德镇市浮梁县

１５２８ Ⅷ－２８２ 盘炕技艺(桓仁盘炕技艺) 辽宁省本溪市

１５２９ Ⅷ－２８３ 潮汕古建筑营造技艺 广东省汕头市龙湖区

１５３０ Ⅷ－２８４
彝族传统建筑营造技艺(凉山彝族传
统民居营造技艺)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

１５３１ Ⅷ－２８５

传统帐篷编制技艺(巴青牛毛帐篷编
制技艺) 西藏自治区那曲市

传统帐篷编制技艺(青海藏族黑牛毛
帐篷制作技艺) 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天峻县

１５３２ Ⅷ－２８６ 关中传统民居营造技艺 陕西省

１５３３ Ⅷ－２８７ 固原传统建筑营造技艺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

九、民俗(共计２４项)

序 号
项目
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地区或单位

１５３４ Ⅹ－１６０ 朝鲜族百种节 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龙井市

１５３５ Ⅹ－１６１ 瑶族祝著节 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巴马瑶族自治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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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
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地区或单位

１５３６ Ⅹ－１６２ 壮族侬峒节 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

１５３７ Ⅹ－１６３ 秀山苗族羊马节 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１５３８ Ⅹ－１６４ 矻扎扎节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

１５３９ Ⅹ－１６５ 特懋克节 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

１５４０ Ⅹ－１６６ 三多节 云南省丽江市玉龙纳西族自治县

１５４１ Ⅹ－１６７ 普米族拈达则封山仪式 云南省丽江市宁蒗彝族自治县

１５４２ Ⅹ－１６８ 阔时节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泸水市

１５４３ Ⅹ－１６９ 祭典(老子祭典) 河南省周口市鹿邑县

１５４４ Ⅹ－１７０ 祭祀兄弟公出海仪式 海南省琼海市

１５４５ Ⅹ－１７１ 赫哲族乌日贡大会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同江市

１５４６ Ⅹ－１７２ 龙神赛会 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临潭县

１５４７ Ⅹ－１７３ 放河灯(松花江放河灯) 吉林省吉林市

１５４８ Ⅹ－１７４ 腊八节习俗 浙江省

１５４９ Ⅹ－１７５ 炼火 浙江省金华市磐安县

１５５０ Ⅹ－１７６ 壮族会鼓习俗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马山县

１５５１ Ⅹ－１７７ 大安校水柜习俗 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平南县

１５５２ Ⅹ－１７８ 敬老习俗(壮族补粮敬老习俗) 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巴马瑶族自治县

１５５３ Ⅹ－１７９ 徐州伏羊食俗 江苏省徐州市

１５５４ Ⅹ－１８０ 德都蒙古全席 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

１５５５ Ⅹ－１８１ 尖扎达顿宴 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

１５５６ Ⅹ－１８２ 传统服饰(赣南客家服饰) 江西省赣州市定南县

１５５７ Ⅹ－１８３ 傣族服饰(花腰傣服饰) 云南省玉溪市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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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
(共计１４０项)

一、民间文学(共计９项)

序 号
项目
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地区或单位

１ Ⅰ－１ 苗族古歌(簪汪传) 贵州省贵阳市清镇市

１２ Ⅰ－１２ 满族说部(孙吴县满语故事) 黑龙江省黑河市孙吴县

１３ Ⅰ－１３ 宝卷(岷县宝卷) 甘肃省定西市岷县

２６ Ⅰ－２６ 江格尔 内蒙古自治区

５６５ Ⅰ－７８ 童谣(纳西族童谣) 云南省丽江市古城区

１０３５ Ⅰ－９１ 禹的传说(武汉大禹治水传说)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

１０４０ Ⅰ－９６ 禅宗祖师传说(六祖传说) 广东省云浮市新兴县

１０５８ Ⅰ－１１４ 祝赞词(肃北蒙古族祝赞词) 甘肃省酒泉市肃北蒙古族自治县

１０６９ Ⅰ－１２５ 谚语(哈萨克族谚语)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特克斯县

二、传统音乐(共计８项)

序 号
项目
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地区或单位

３４ Ⅱ－３ 蒙古族长调民歌(乌珠穆沁长调) 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

６５ Ⅱ－３４ 古琴艺术 陕西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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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
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地区或单位

６６ Ⅱ－３５
蒙古族马头琴音乐(蒙古勒津马头琴
音乐) 辽宁省阜新市

６８ Ⅱ－３７

唢呐艺术(五台八大套) 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

唢呐艺术(子长唢呐) 陕西省延安市子长市

６０４ Ⅱ－１０５

蒙古族民歌(和硕特民歌) 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

蒙古族民歌(新疆温泉县蒙古族短调
民歌)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温泉县

６２２ Ⅱ－１２３ 锣鼓艺术(临清驾鼓) 山东省聊城市临清市

６３０ Ⅱ－１３１ 工布扎念博咚 西藏自治区林芝市

１２５１ Ⅱ－１５７ 渔歌(嵊泗渔歌) 浙江省舟山市嵊泗县

三、传统舞蹈(共计９项)

序 号
项目
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地区或单位

１０５ Ⅲ－２

秧歌(西码头百忍京秧歌高跷) 天津市红桥区

秧歌(滦州地秧歌) 河北省唐山市滦州市

秧歌(乌拉满族秧歌) 吉林省吉林市

１０７ Ⅲ－４

龙舞(徽州板凳龙) 安徽省黄山市休宁县

龙舞(王贵武龙灯) 湖北省黄石市铁山区

龙舞(板板龙灯) 湖南省张家界市慈利县

龙舞(安仁板凳龙) 四川省达州市

１０８ Ⅲ－５

狮舞(上川黄连胜醒狮舞)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

狮舞(瑶族布袋木狮舞) 广东省清远市连州市

１１０ Ⅲ－７ 傩舞(萍乡耍傩神) 江西省萍乡市

１２３ Ⅲ－２０ 锅庄舞(甘南锅庄舞) 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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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
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地区或单位

１４２ Ⅲ－３９

卓舞(热振曲卓)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卓舞(斯马卓) 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

６３９ Ⅲ－４２

鼓舞(辽西太平鼓) 辽宁省葫芦岛市

鼓舞(四筒鼓舞) 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

鼓舞(彝族花鼓舞) 云南省玉溪市峨山彝族自治县

６４２ Ⅲ－４５

灯舞(吉水鳌鱼灯) 江西省吉安市吉水县

灯舞(五虾闹鲇) 湖北省荆州市

６９１ Ⅲ－９４ 萨吾尔登 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额济纳旗

四、传统戏剧(共计１４项)

序 号
项目
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地区或单位

１５７ Ⅳ－１３ 湘剧(涟源湘剧) 湖南省娄底市涟源市

１６７ Ⅳ－２３ 豫剧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１９３ Ⅳ－４９ 碗碗腔(渭南碗碗腔) 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

２０４ Ⅳ－６０ 黄梅戏 湖北省

２０９ Ⅳ－６５ 采茶戏(吉安采茶戏) 江西省吉安市

２１１ Ⅳ－６７ 茂腔 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

２１３ Ⅳ－６９ 曲子戏(民勤曲子戏) 甘肃省武威市民勤县

２１４ Ⅳ－７０ 秧歌戏(沁源秧歌) 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

２１７ Ⅳ－７３ 二人台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土默特右旗

２３１ Ⅳ－８７ 目连戏(南陵目连戏) 安徽省芜湖市南陵县

２３５ Ⅳ－９１

皮影戏(沙河皮影戏) 河北省邢台市沙河市

皮影戏(锦州皮影戏) 辽宁省锦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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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６ Ⅳ－９２

木偶戏(闽西客家木偶戏) 福建省龙岩市

木偶戏(武汉杖头木偶戏) 湖北省武汉市

木偶戏(湛江木偶戏) 广东省湛江市赤坎区

１１１７ Ⅳ－１５５ 淮北梆子戏 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

１１１９ Ⅳ－１５７

阳戏(酉阳土家面具阳戏) 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阳戏(贵州阳戏) 贵州省

五、曲艺(共计２项)

序 号
项目
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地区或单位

２４４ Ⅴ－８ 乐亭大鼓 河北省唐山市滦南县

７４２ Ⅴ－４９ 单弦牌子曲(含岔曲) 天津市

六、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共计１３项)

序 号
项目
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地区或单位

２９３ Ⅵ－１１

太极拳(孙氏太极拳) 北京市西城区

太极拳(孙氏太极拳) 河北省保定市

太极拳(吴氏太极拳) 上海市

２９４ Ⅵ－１２ 梅花拳(梁山梅花拳) 山东省济宁市梁山县

７９３ Ⅵ－２１ 摔跤(沈阳北市摔跤) 辽宁省沈阳市

８００ Ⅵ－２８ 八极拳 北京市朝阳区

８０１ Ⅵ－２９ 心意拳(卢氏心意拳) 上海市普陀区

８０８ Ⅵ－３６ 蔡李佛拳(广州北胜蔡李佛拳) 广东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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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
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地区或单位

８１０ Ⅵ－３８ 满族珍珠球(伊通满族珍珠球) 吉林省四平市伊通满族自治县

８１４ Ⅵ－４２ 传统箭术(锡伯族射箭)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察布查尔锡
伯自治县

８１５ Ⅵ－４３ 赛马会(恰青赛马会) 西藏自治区那曲市

１１４７ Ⅵ－６４ 撂石锁(海陵撂石锁) 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区

１１５２ Ⅵ－６９ 花毽(穆氏花毽) 天津市北辰区

１３０８ Ⅵ－７７ 咏春拳(佛山咏春拳) 广东省佛山市

１３１３ Ⅵ－８２ 幻术(宝丰魔术) 河南省平顶山市宝丰县

七、传统美术(共计２２项)

序 号
项目
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地区或单位

３１３ Ⅶ－１４

藏族唐卡(郎卡杰唐卡) 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

藏族唐卡(齐吾岗派) 西藏自治区

藏族唐卡(拉萨堆绣唐卡)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藏族唐卡(康勉萨唐卡) 西藏自治区昌都市

藏族唐卡(天祝唐卡) 甘肃省武威市天祝藏族自治县

藏族唐卡(化隆唐卡) 青海省海东市化隆回族自治县

藏族唐卡(班玛马尾钉线绣唐卡) 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班玛县

藏族唐卡(藏娘唐卡) 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

３１５ Ⅶ－１６

剪纸(太原剪纸) 山西省太原市

剪纸(海伦剪纸) 黑龙江省绥化市海伦市

剪纸(梅山剪纸) 湖南省益阳市安化县

３１７ Ⅶ－１８ 苏绣(常州乱针绣) 江苏省常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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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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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９ Ⅶ－２０ 粤绣(珠绣) 广东省潮州市

３２１ Ⅶ－２２

苗绣(湘西苗绣)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

苗绣(松桃苗绣) 贵州省铜仁市松桃苗族自治县

３２４ Ⅶ－２５ 挑花(巫溪嫁花) 重庆市巫溪县

３３５ Ⅶ－３６ 惠安石雕(影雕)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

３４６ Ⅶ－４７ 泥塑(北京泥人张) 北京市东城区

８２８ Ⅶ－５２ 面人(天津面塑) 天津市河西区

８３１ Ⅶ－５５ 柳编(临沭柳编) 山东省临沂市临沭县

８３２ Ⅶ－５６

石雕(巴林石雕)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

石雕(绿松石雕) 湖北省

石雕(大足石雕) 重庆市大足区

８３３ Ⅶ－５７ 玉雕(腾冲玉雕) 云南省保山市腾冲市

８３４ Ⅶ－５８

木雕(泉州木雕) 福建省泉州市

木雕(曹县木雕) 山东省菏泽市曹县

木雕(奉节木雕) 重庆市奉节县

木雕(藏族扎囊木雕) 西藏自治区山南市

８３８ Ⅶ－６２ 锡雕(锦州锡雕) 辽宁省锦州市

８４２ Ⅶ－６６ 彩扎(铜梁龙灯彩扎) 重庆市铜梁区

８４６ Ⅶ－７０ 北京绢人 北京市东城区

８５３ Ⅶ－７７ 民间绣活(宁夏刺绣) 宁夏回族自治区

８５６ Ⅶ－８０ 满族刺绣(宁安满族刺绣)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宁安市

８５７ Ⅶ－８１ 蒙古族刺绣(图什业图刺绣)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科尔沁右翼中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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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７２ Ⅶ－９６

建筑彩绘(北京建筑彩绘) 北京市西城区

建筑彩绘(中卫建筑彩绘)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

１３１４ Ⅶ－１１０ 京绣(北京补绣) 北京市朝阳区

１３２４ Ⅶ－１２０

刻铜(饶阳刻铜) 河北省衡水市饶阳县

刻铜(贵溪錾铜雕刻) 江西省鹰潭市贵溪市

八、传统技艺(共计３６项)

序 号
项目
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地区或单位

３７５ Ⅷ－２５ 蜡染技艺(织金苗族蜡染) 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

３８０ Ⅷ－３０
侗族木构建筑营造技艺(通道侗族木
构建筑营造技艺) 湖南省怀化市通道侗族自治县

３９５ Ⅷ－４５ 家具制作技艺(北京木雕小器作) 北京市东城区

４１１ Ⅷ－６１

酿醋技艺(独流老醋酿造技艺) 天津市静海区

酿醋技艺(保宁醋传统酿造工艺) 四川省南充市

酿醋技艺(赤水晒醋制作技艺) 贵州省遵义市赤水市

酿醋技艺(吴忠老醋酿制技艺)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

４３１ Ⅷ－８１

制扇技艺(王氏制扇) 安徽省宣城市广德市

制扇技艺(岳州扇制作技艺) 湖南省岳阳市岳阳县

４３２ Ⅷ－８２

剧装戏具制作技艺(戏曲盔头制作技艺) 北京市西城区

剧装戏具制作技艺(戏剧靴子制作技艺) 天津市河东区

８８１ Ⅷ－９８ 陶器烧制技艺(痘姆陶器烧制技艺) 安徽省安庆市潜山市

８８３ Ⅷ－１００
传统棉纺织技艺(惠畅土布制作技艺) 山西省运城市永济市

传统棉纺织技艺(枣阳粗布制作技艺) 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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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８４ Ⅷ－１０１ 毛纺织及擀制技艺(泽帖尔编制技艺) 西藏自治区山南市

８９３ Ⅷ－１１０
地毯织造技艺(如皋丝毯织造技艺) 江苏省南通市如皋市

地毯织造技艺(宁夏手工毯织造技艺) 宁夏回族自治区

８９８ Ⅷ－１１５ 手工制鞋技艺(唐昌布鞋制作技艺) 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

９０７ Ⅷ－１２４

民族乐器制作技艺(京胡制作技艺) 北京市西城区

民族乐器制作技艺(坛下乡铜锣传统
制作技艺) 湖南省衡阳市耒阳市

９１６ Ⅷ－１３３

砚台制作技艺(潭柘紫石砚雕刻技艺) 北京市门头沟区

砚台制作技艺(修水贡砚制作技艺) 江西省九江市修水县

砚台制作技艺(石城砚制作技艺) 江西省赣州市石城县

砚台制作技艺(思州石砚制作技艺)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岑巩县

９１９ Ⅷ－１３６

装裱修复技艺(天津古籍修复技艺) 天津市

装裱修复技艺(天一阁古籍修复技艺) 浙江省宁波市

９２３ Ⅷ－１４０ 伞制作技艺(甲路纸伞制作技艺) 江西省上饶市婺源县

９２４ Ⅷ－１４１ 藏香制作技艺(敏珠林寺藏香制作技艺) 西藏自治区山南市

９２７ Ⅷ－１４４

蒸馏酒传统酿造技艺(洋河酒酿造技艺) 江苏省宿迁市

蒸馏酒传统酿造技艺(古井贡酒酿造
技艺) 安徽省亳州市

蒸馏酒传统酿造技艺(景芝酒传统酿
造技艺) 山东省潍坊市安丘市

蒸馏酒传统酿造技艺(董酒酿制技
艺) 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

蒸馏酒传统酿造技艺(西凤酒酿造技
艺) 陕西省宝鸡市凤翔区

蒸馏酒传统酿造技艺(青海青稞酒传
统酿造技艺) 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

９２８ Ⅷ－１４５

酿造酒传统酿造技艺(刘伶醉酒酿造
技艺) 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区

酿造酒传统酿造技艺(红粬黄酒酿造
技艺) 福建省宁德市屏南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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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３１ Ⅷ－１４８

绿茶制作技艺(雨花茶制作技艺) 江苏省南京市

绿茶制作技艺(蒙山茶传统制作技艺) 四川省雅安市

９３２ Ⅷ－１４９

红茶制作技艺(坦洋工夫茶制作技艺) 福建省宁德市福安市

红茶制作技艺(宁红茶制作技艺) 江西省九江市修水县

９３３ Ⅷ－１５０ 乌龙茶制作技艺(漳平水仙茶制作技艺) 福建省龙岩市

９３５ Ⅷ－１５２

黑茶制作技艺(长盛川青砖茶制作技艺) 湖北省宜昌市伍家岗区

黑茶制作技艺(咸阳茯茶制作技艺) 陕西省咸阳市

９３６ Ⅷ－１５３ 晒盐技艺(运城河东制盐技艺) 山西省运城市

９４３ Ⅷ－１６０

传统面食制作技艺(太谷饼制作技
艺) 山西省晋中市太谷区

传统面食制作技艺(李连贵熏肉大饼
制作技艺) 吉林省四平市

传统面食制作技艺(邵永丰麻饼制作
技艺) 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

传统面食制作技艺(缙云烧饼制作技
艺) 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

传统面食制作技艺(老孙家羊肉泡馍
制作技艺) 陕西省

传统面食制作技艺(西安贾三灌汤包
子制作技艺) 陕西省

传统面食制作技艺(兰州牛肉面制作
技艺) 甘肃省兰州市

传统面食制作技艺(中宁蒿子面制作
技艺)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中宁县

传统面食制作技艺(馕制作技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传统面食制作技艺(塔塔尔族传统糕
点制作技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城地区塔城市

９４７ Ⅷ－１６４ 素食制作技艺(绿柳居素食烹制技艺) 江苏省南京市

９５１ Ⅷ－１６８
牛羊肉烹制技艺(宁夏手抓羊肉制作
技艺)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

９６４ Ⅷ－１８１ 蒙古包营造技艺 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河南蒙古族自治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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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７３ Ⅷ－１９３

中式服装制作技艺(满族旗袍制作技艺) 吉林省吉林市

中式服装制作技艺(红帮裁缝技艺) 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

中式服装制作技艺(香港中式长衫制
作技艺) 香港特别行政区

１１７６ Ⅷ－１９６

银铜器制作及鎏金技艺(朔州传统鎏
金技艺) 山西省朔州市朔城区

银铜器制作及鎏金技艺(乌拉特铜银
器制作技艺) 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

１１７７ Ⅷ－１９７
青铜器修复及复制技艺(上海青铜器
修复技艺) 上海市

１１８０ Ⅷ－２００ 毛笔制作技艺(文港毛笔制作技艺) 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

１３２８ Ⅷ－２１４
婺州窑陶瓷烧制技艺(婺州窑衢州白
瓷烧制技艺) 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

１３３４ Ⅷ－２２０ 古陶瓷修复技艺 上海市

１３３６ Ⅷ－２２２
铜器制作技艺(喀什维吾尔族铜器制
作技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喀什市

１３３８ Ⅷ－２２４

传统香制作技艺(清苑传统制香技艺) 河北省保定市清苑区

传统香制作技艺(福建香制作技艺) 福建省

１３４６ Ⅷ－２３２ 豆腐传统制作技艺 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

九、传统医药(共计１１项)

序 号
项目
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地区或单位

４４１ Ⅸ－２

中医诊疗法(孔伯华中医世家医术) 北京市朝阳区

中医诊疗法(津沽脏腑推拿) 天津市南开区

中医诊疗法(摸骨正脊术) 山西省晋中市灵石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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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
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地区或单位

４４１ Ⅸ－２

中医诊疗法(丁氏推拿疗法) 上海市

中医诊疗法(朱氏妇科疗法) 上海市

中医诊疗法(绍派伤寒) 浙江省绍兴市

中医诊疗法(祁门蛇伤疗法) 安徽省黄山市祁门县

中医诊疗法(南少林理筋整脊疗法) 福建省

中医诊疗法(张氏经络收放疗法) 河南省新乡市红旗区

中医诊疗法(宋氏中医外科疗法) 河南省平顶山市汝州市

中医诊疗法(陈氏蜂疗法) 湖南省郴州市

中医诊疗法(李仲愚杵针疗法) 四川省

中医诊疗法(海西民间青盐药用技艺) 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

中医诊疗法(应氏奇穴疗法) 中国民族医药学会

４４２ Ⅸ－３

中药炮制技艺(汉派彭银亭中药炮制
技艺) 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

中药炮制技艺(新会陈皮炮制技艺) 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

中药炮制技艺(岷县当归加工技艺) 甘肃省定西市岷县

４４３ Ⅸ－４

中医传统制剂方法(达仁堂牛黄清心
丸制作技艺) 天津市

中医传统制剂方法(宏仁堂紫雪散传
统制作技艺) 天津市红桥区

中医传统制剂方法(腰痛宁组方及其
药物炮制工艺) 河北省承德市

中医传统制剂方法(王氏保赤丸制作
技艺) 江苏省南通市

中医传统制剂方法(叶开泰传统中药
制剂方法) 湖北省武汉市

中医传统制剂方法(马氏济慈堂生育
药剂制作技艺)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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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
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地区或单位

４４４ Ⅸ－５

针灸(蕲春艾灸疗法) 湖北省黄冈市蕲春县

针灸(岭南陈氏针法) 广东省

针灸(赵氏雷火灸) 重庆市渝中区

针灸(程氏针灸) 中国中医科学院

４４５ Ⅸ－６

中医正骨疗法(三空李氏正骨)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

中医正骨疗法(魏氏伤科疗法) 上海市

中医正骨疗法(施氏伤科疗法) 上海市黄浦区

中医正骨疗法(徐氏中医正骨) 山东省滨州市沾化区

中医正骨疗法(燕青门正骨疗法) 重庆市江北区

中医正骨疗法(朱氏正骨术) 陕西省渭南市富平县

４４８ Ⅸ－９

藏医药(索瓦日巴———藏医有关生
命、健康及疾病的认知与实践) 西藏自治区

藏医药(藏医脉泻杂炯疗法) 西藏自治区那曲市

藏医药(尤阙疗法) 青海省海东市循化撒拉族自治县

９７０ Ⅸ－１０

中医养生(中医传统导引法) 北京中医药大学

中医养生(二十四节气中医导引养生法) 中国中医科学院

９７１ Ⅸ－１１

传统中医药文化(桐君传统中药文化) 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

传统中医药文化(朱丹溪中医药文化) 浙江省金华市义乌市

传统中医药文化(宏济堂中医药文化) 山东省济南市

传统中医药文化(龙山药王医药文化) 湖南省邵阳市新邵县

９７２ Ⅸ－１２ 蒙医药(蒙医乌拉灸术)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

９７５ Ⅸ－１５ 苗医药(骨髓骨伤药膏)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麻江县

１１９６ Ⅸ－２１ 维吾尔医药(和田药茶制作技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地区策勒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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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民俗(共计１６项)

序 号
项目
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地区或单位

４４９ Ⅹ－１

春节(娘子关跑马排春节习俗) 山西省阳泉市平定县

春节(行花街)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

春节(六盘山区春官送福)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西吉县

４５１ Ⅹ－３ 端午节(道州龙船习俗) 湖南省永州市道县

４６２ Ⅹ－１４ 瑶族盘王节(还盘王愿) 湖南省郴州市资兴市

４８４ Ⅹ－３６ 妈祖祭典(香港天后诞) 香港特别行政区

５０２ Ⅹ－５４

民间社火(高要春社) 广东省肇庆市高要区

民间社火(新疆社火)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

５１６ Ⅹ－６８

农历二十四节气(半山立夏习俗) 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

农历二十四节气(送大暑船) 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

农历二十四节气(梅源芒种开犁节) 浙江省丽水市云和县

农历二十四节气(内乡打春牛习俗) 河南省南阳市内乡县

９７８ Ⅹ－７１

元宵节(辽西朱碌科黄河阵) 辽宁省朝阳市

元宵节(瑷珲上元节) 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

元宵节(赣南客家唱船习俗) 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

元宵节(百节龙习俗) 湖北省鄂州市

元宵节(德江炸龙习俗) 贵州省铜仁市德江县

元宵节(苗族舞龙嘘花习俗)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

元宵节(东山转灯) 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舟曲县

９８８ Ⅹ－８１ 灯会(潜江灯会) 湖北省潜江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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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
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地区或单位

９９１ Ⅹ－８４

庙会(丫髻山庙会) 北京市平谷区

庙会(天成观庙会) 辽宁省朝阳市

庙会(圣堂庙会) 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

庙会(绍兴舜王庙会) 浙江省绍兴市

庙会(商丘火神台庙会) 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

庙会(南岳庙会) 湖南省衡阳市南岳区

庙会(茶园游会) 广东省东莞市

庙会(贵德六月庙会) 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德县

９９２ Ⅹ－８５

民间信俗(巴音居日合乌拉祭)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

民间信俗(六十棵榆树祭)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

民间信俗(小白龙信俗) 上海市金山区

民间信俗(延平郡王信俗)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民间信俗(澳门土地信俗) 澳门特别行政区

９９４ Ⅹ－８７ 抬阁(渼陂彩擎) 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区

９９５ Ⅹ－８８ 打铁花(蔚县打树花) 河北省张家口市蔚县

１０１４ Ⅹ－１０７ 茶俗(瑶族油茶习俗)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恭城瑶族自治县

１０１５ Ⅹ－１０８ 蒙古族服饰 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格尔木市

１１９７ Ⅹ－１２２ 中元节(莱芜中元节习俗) 山东省济南市莱芜区

１２１７ Ⅹ－１４２

规约习俗(钱氏家训家教) 上海市

规约习俗(德安义门陈家训传统) 江西省九江市德安县

规约习俗(瑶族石牌习俗) 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金秀瑶族自治县

规约习俗(吕氏乡约乡仪) 陕西省西安市蓝田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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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２０２１年 重 点 工 作 任 务 的 通 知

国办发 〔２０２１〕２０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２０２１年重点工作任务»已经国务院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

认真组织实施.

国务院办公厅　　　　　　

２０２１年５月２４日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２０２１年重点工作任务

　　新一轮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实施以来,我国基

本医疗卫生制度加快健全,人民健康状况和基本

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平性可及性持续改善.２０２１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１００周年,也是实施 “十四

五”规划、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

征程的第一年.深化医改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

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

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深入实

施健康中国战略,推广三明市医改经验,强化改

革系统联动,促进优质医疗资源均衡布局,统筹

疫情防控与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继续着力推动把

以治病为中心转变为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着力解

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一、进一步推广三明市医改经验,加快推进

医疗、医保、医药联动改革

(一)大力推广三明市医改经验.在三明市

建设全国深化医改经验推广基地,加大经验推广

力度.按照 “腾空间、调结构、保衔接”的路

径,以降药价为突破口,同步推进医疗服务价

格、薪酬、医保支付等综合改革.完善服务体系

和体制机制,促进优质医疗资源均衡布局.加强

对推广三明市医改经验的指导. (国务院医改领

导小组秘书处、各相关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推进药品耗材集中采购.常态化制度

化开展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逐步扩大药品和

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范围.落实国家组织

药品耗材集中采购医保资金结余留用政策,指导

医疗机构利用好增加的可支配收入,积极推进薪

酬制度改革.加大力度推进国家医保谈判药品落

地使用,２０２１年８月底前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

措施.建立实施医药价格和招采信用评价制度.

推进统一的医保药品、医用耗材分类与编码标

准.推进医疗器械唯一标识在监管、医疗、医保

等领域的衔接应用. (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

康委、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药监

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深化医疗服务价格改革.指导地方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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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健全灵敏有度的价格动态调整机制,定期开展

调价评估,提高体现技术劳务价值的医疗服务价

格,对进展滞后的地区加大指导督促力度.加快

审核新增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指导地方依法依规

改革优化政府制定医疗服务价格的行为规则和相

关成本监审听证目录,允许定价部门采取简明易

行的方式开展成本调查和听取意见.推进深化医

疗服务价格改革试点,２０２１年９月底前印发政

策文件.(国家医保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

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四)深化人事薪酬制度改革.落实 “两个

允许”要求,合理确定、动态调整公立医院薪酬

水平.加强对地方的督促指导,推动落实政府办

医责任和公立医院投入政策.拓宽公立医院薪酬

制度改革的经费渠道.允许医院自主设立薪酬项

目,鼓励对主要负责人实行年薪制.改革完善医

务人员职称评价机制,突出实践能力业绩导向,

鼓励卫生专业技术人员扎根防病治病一线. (教

育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卫生

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五)推进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推进按疾病

诊断相关分组付费、按病种分值付费试点,促进

精细管理,适时总结经验并向全国推广.完善基

层机构医保政策,引导恢复期和康复期患者到基

层就诊.(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国家卫生健康

委、国家中医药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六)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坚持和加

强党对公立医院的全面领导,全面落实党委领导

下的院长负责制.深入实施公立医院绩效考核,

健全以公益性为导向的考核指标和方式方法,考

核结果及时以适当方式向社会公布,并与公立医

院新增薪酬总量挂钩.开展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

试点.深入推进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示范和建立健

全现代医院管理制度试点. (国家卫生健康委、

国务院国资委、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教

育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医保

局、国家中医药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促进优质医疗资源均衡布局,完善分级

诊疗体系

(七)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均衡布局.

启动国家医学中心和第二批区域医疗中心试点建

设项目,统筹谋划推进 “十四五”时期区域医疗

中心建设,完善合作方式和引导机制,推动试点

医院与输出医院同质化发展.针对省、市、县诊

疗需求,规划推进 “十四五”时期临床专科能力

建设,加快补齐服务短板.加大公立医疗卫生机

构建设力度.积极支持社会办医发展.优化支持

国有企业办医疗机构发展,２０２１年１０月底前制

定相关政策文件.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卫生

健康委、国务院国资委、国家中医药局等按职责

分工负责)

(八)推进医疗联合体建设.推进县域医共

体和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强化网格化建设布局和

规范化管理.完善县域医共体引导政策,提高县

域疾病防治水平.推进对紧密型医疗联合体实行

总额付费,加强监督考核,结余留用、合理超支

分担,引导医疗联合体更加注重疾病预防、提升

基层服务能力和推动基层首诊、双向转诊.社会

办医疗机构可牵头组建或参加县域医共体和城市

医疗集团.推进专科联盟和远程医疗协作网发

展.(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医保局、国家发展

改革委、国家中医药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九)加 快 推 进 分 级 诊 疗 体 系 建 设.加强

“十四五”时期统筹谋划,加大支持引导力度,

推动省、市、县、乡、村等各级各类医疗机构落

实功能定位,均衡发挥作用.制定加快分级诊疗

体系建设的政策文件.开展优质高效的整合型医

疗卫生服务体系试点.持续推进县级医院 (含中

医医院)服务和管理能力建设.改善基层基础设

施条件,发展社区医院.推动采取灵活的家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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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签约服务周期.落实乡村医生待遇.实施基层

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工程 “十四五”行动计划.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医保局、国家中医药

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完善全民医保制度.加快推进健全重

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建立健全职工医

保门诊共济保障机制.鼓励有条件的省份按照分

级管理、责任共担、统筹调剂、预算考核的思路,

推动基本医保省级统筹.完善异地就医结算管理

和服务,基本实现普通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统

筹地区全覆盖,探索高血压、糖尿病等门诊慢特

病跨省直接结算.指导地方做好跨统筹地区医保

关系转移接续工作.完善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和定

点零售药店协议管理,积极推进 “掌上办”、 “网

上办”等便民服务.(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国家

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一)推动中医药振兴发展.实施中医药

振兴发展重大工程.支持打造一批国家中医药传

承创新中心、中西医协同 “旗舰”医院、中医特

色重点医院、国家中医疫病防治基地,实施名医

堂工程,提升县级中医医院传染病防治能力.推

进中医医院牵头组建医疗联合体.完善符合中医

药特点的医保支付政策,发布中医优势病种.推

进国家中医药综合改革示范区建设.２０２１年９

月底前,制定实施促进中医治未病健康工程升级

的意见.(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

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医保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坚持预防为主,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

(十二)加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坚持常态

化防控和局部应急处置有机结合,毫不放松做好

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各项工作.加快推进新冠病

毒疫苗接种,提升接种能力,保障疫苗批签发质

量和效率,提升企业有效供给能力.推动完善公

共卫生重大风险评估、研判、决策机制,强化基

层公共卫生体系.健全公共卫生应急处置和物资

保障体系.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病预防控

制局 〔以下简称国家疾控局〕、外交部、国家发

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海关总

署、国家医保局、国家移民局、中国民航局、国

家药监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三)深化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改革.提升

早期监测预警、风险评估研判、现场流行病学调

查、检验检测、应急处置等能力.建立稳定的公

共卫生事业投入机制,创新科研和社会化服务机

制.加强国家级公共卫生机构人才队伍和实验室

建设,提升重大公共卫生应急和防控能力.建立

健全重大疫情救治体系.健全公共卫生医师制

度,完善人才评价,主要评价岗位职责履行情

况.(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国家发展

改革委、教育部、科技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海关总署、国家中医药局等按职责分

工负责)

(十四)持续推进健康中国行动.建立全媒

体健康科普知识发布和传播机制.强化市场监

管,坚决依法打击非法兜售保健品、坑蒙拐骗等

行为.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加强精神

卫生和心理健康服务.扩大高发癌症筛查覆盖范

围,启动县级癌症筛查和早诊早治中心建设试

点.推进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和超重肥胖防控.

加强艾滋病、地方病、职业病等重大疾病防治.

推动老年健康服务体系建设,增加医养结合服务

供给.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推进村 (居)民

委员会公共卫生委员会建设.(国家卫生健康委、

国家疾控局、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教育

部、民政部、市场监管总局、体育总局、国家中

医药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五)创新医防协同机制.强化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技术指导、人员培训、督导评价等职

能,督促各级医疗机构落实疾病预防控制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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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 “三高”共管试

点,推动疾控机构与医疗机构在慢性病综合防治

方面业务融合.强化县级医院公共卫生服务职

能.完善妇幼保健机构内部管理,提供防治结合

的医疗保健服务.依托现有医疗卫生机构,提升

省级、地市级职业病预防控制、诊断治疗、康复

能力.加强毕业后教育和继续教育,大力培养医

防融合人才.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财政部、国家中医药

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四、统筹推进相关重点改革,形成工作合力

(十六)推进全民健康信息化建设.制定全

国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健康信息互通共享实施方

案,破除信息壁垒,促进数据共享互认.加强智

慧医院建设,推动人工智能、第五代移动通信

(５G)等新技术应用.规范互联网诊疗服务,严

格实行监管,完善药品网络销售监管工作机制.

指导医疗机构合理保留传统服务方式,着力解决

老年人等群体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问题. (工业

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医保局、国

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国家药监局等按职责

分工负责)

(十七)改善群众服务体验.深入推进 “互

联网＋医疗健康”、“五个一”服务行动.推广多

学科诊疗、日间手术等服务模式,优化预约诊

疗.推动医疗机构优化线上线下支付流程,改善

结算模式.推进先诊疗后结算或一站式缴费改革

试点.明确医疗机构检查结果互认具体办法.加

强胸痛、卒中、危重孕产妇、新生儿和儿童、创

伤等重大急性病救治中心建设. (国家卫生健康

委、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中医药局、中央军委

后勤保障部卫生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八)加强医学人才培养和使用.加强全

科医生等紧缺人才培养.实施医学专业高校毕业

生免试申请乡村医生执业注册政策.面向社会招

收的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经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合格后当年在医疗卫生机构就业的,在招聘、派

遣、落户等方面按应届毕业生同等对待;对经住

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的本科学历临床医师,在

招聘、职称晋升、岗位聘用、薪酬待遇等方面与

临床医学、口腔医学、中医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

同等对待.加强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就业安置和

履约管理,将定向生违约情况纳入信用信息管

理.加强校医队伍建设. (教育部、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等按

职责分工负责)

(十九)增强药品供应保障能力.持续推进

药品优先审评审批,加快创新药、临床急需药品

上市.完善短缺药品保供稳价机制.加强儿童用

药供应保障.研究修订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管理办

法,优化目录遴选调整程序,适时启动目录调整

工作.加强基本药物配备使用和用药规范管理,

促进医疗联合体内部用药衔接.制定医疗机构药

事管理办法.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

委、国家药监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十)严格监督管理.完善医疗卫生行业

综合监管督察机制.大力推行医疗卫生行业 “互

联网＋监管”,加快完善 “双随机、一公开”监

督抽查、飞行检查等精准监管机制,强化监管结

果公开和责任追究.深化医保基金监管制度体系

改革,推进医保智能监控示范点建设.制定原料

药领域的反垄断指南.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

疾控局、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医保局、国家中医

药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勇于

担当作为,敢于触碰利益,大力推广三明市医改

经验,持续深化医改.国务院医改领导小组秘书

处要加强统筹谋划和跟踪监测,建立任务台账并

按季度通报.要加强宣传引导,及时回应社会关

切,凝聚改革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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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务 院 办 公 厅 关 于 印 发

国务院２０２１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的通知

国办发 〔２０２１〕２１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国务院２０２１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已经党中央、国务院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国务院办公厅　　　　　　

２０２１年５月２７日　　

(本文有删减)

国务院２０２１年度立法工作计划

　　２０２１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１００周年,是实

施 “十四五”规划和２０３５年远景目标的开局之

年,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国务院２０２１年度

立法工作的总体要求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大旗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贯

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

五中全会精神,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

治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

国有机统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立足新

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

推动高质量发展,系统谋划、统筹推进立法工

作,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

不断提高立法质量和效率,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提供有力法治保障,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１００

周年.

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

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明确了习近平法

治思想在全面依法治国中的指导地位.习近平法

治思想内涵丰富、论述深刻、逻辑严密、系统完

备,从历史和现实相贯通、国际和国内相关联、

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上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为什么实

行全面依法治国、怎样实行全面依法治国等一系

列重大问题.习近平法治思想是顺应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时代要求应运而生的重大理论创新成

果,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最新成果,是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法治思想,吃透基本精

神、把握 核 心 要 义、明 确 工 作 要 求,切 实 把

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落实到行政立法工作全过程

和各方面.

要坚持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推进党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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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化、法治化,通过法治保障党的路线方针政

策有效实施.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积极回应人

民群众新要求新期待,系统研究谋划和解决立法

领域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坚持推进

科学立法,加快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积极

推进国家安全、科技创新、公共卫生、生物安

全、生态文明、防范风险、涉外法治等重要领域

立法,健全国家治理急需的法律制度、满足人民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备的法律制度,以良

法善治保障新业态新模式健康发展.要贯彻落实

建设法治中国、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相关规划纲

要,有效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

障作用.

二、围绕 “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任务,科学合理安排立法项目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了未来五年经济社

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目标要求、主要

任务和重大举措,描绘了到２０３５年基本实现社

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在行政立法工作中,

必须主动对标 “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任务,加强重要领域立法,为促进经济社会平稳

健康发展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为推动经济发展取得新成效,提请全国人大

常委会审议粮食安全保障法草案,制定国务院关

于加强农产品批发市场监督管理的规定、供销合

作社条例、稀土管理条例,修订商用密码管理条

例.计量法修订草案、公路法修订草案、铁路法

修订草案预备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预备修

订收费公路管理条例.

为推动改革开放迈出新步伐,提请全国人大

常委会审议增值税法草案、消费税法草案、关税

法草案、反垄断法修正草案,制定市场主体登记

管理条例、非存款类放贷组织监督管理条例、私

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条例、证券期货行政执法当

事人承诺制度实施办法,修订企业信息公示暂行

条例.发展规划法草案、电信法草案、统计法修

正草案、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商业银行法

修订草案、反洗钱法修订草案、保险法修订草

案、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预备提请全国人大常委

会审议.预备制定非银行支付机构条例.健全规

范平台企业发展、数据收集使用管理等方面的法

律制度.

为推动社会文明程度得到新提高,提请全国

人大常委会审议文化产业促进法草案,修订水下

文物保护管理条例、地名管理条例.广播电视法

草案预备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新进步,提请全国

人大常委会审议黄河保护法草案,制定地下水管

理条例、河道采砂管理条例、碳排放权交易管理

暂行条例,修订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放射性同

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能源法草案预

备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为推动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提请全国人大

常委会审议社会救助法草案、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应对法草案、传染病防治法修订草案、国境卫生

检疫法修订草案、职业教育法修订草案、农产品

质量安全法修订草案,制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

施条例、社会保险经办管理服务条例、生物技术

研究开发安全管理条例、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

究和转化应用管理条例、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条

例、建设工程抗震管理条例,修订人体器官移植

条例、殡葬管理条例.学前教育法草案、药师法

草案、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修正草案预备提请全

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为推动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提请全国

人大常委会审议国务院组织法修订草案、突发事

件应对法修订草案、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

行政复议法修订草案、审计法修正草案,制定关

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条例、数据安全管理条

例、领事保护与协助条例、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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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暂行条例.原子能法草案、机关运行保障法

草案、仲裁法修订草案、人民警察法修订草案、

监狱法修订草案预备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研究推进网络犯罪防治立法.

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需要提请全国人大及其

常委会审议的法律草案,以及需要制定、修订的

行政法规,适时提请国务院、中央军委审议.

抓紧做好政府职能转变、 “放管服”改革、

“证照分离”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等涉及的法律

法规清理工作.

为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开拓合作共赢新局

面,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开展有关国际条约审核工作.

对于党中央、国务院交办的其他立法项目,

抓紧办理,尽快完成起草和审查任务.

对于其他正在研究但未列入立法工作计划的

立法项目,由有关部门继续研究论证.

三、完善立法体制机制,以良法善治推动高

质量发展

坚持党中央对立法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党

的领导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要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

护”,自觉把立法工作放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

来考虑、来谋划、来推进,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

部署在立法工作中得到全面贯彻落实.要严格执

行重大立法事项向党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凡需要

由党中央研究的重大立法事项,以及立法中涉及

重大体制、重大政策调整问题的,按照规定及时

向党中央请示报告.立法工作计划、重要立法项

目按照要求提交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审议.

把新发展理念贯穿到立法工作全过程和各方

面.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在行政

立法工作中,要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

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有

力保证.要坚持在法治下推进改革,在改革中完

善法治,坚持立法先行,立改废释并举,推动改

革决策与立法修法协调联动.要坚持系统观念,

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

体性推进,系统开展立法工作和配套制度建设.

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

树立底线思维,防范化解立法领域重大风险挑

战.

抓住提高立法质量这个关键.发展要高质

量,立法也要高质量.要提高科学立法水平,改

进调查研究工作,加强立法效果评估,增强法律

法规的及时性、系统性、针对性、有效性.要深

化民主立法实践,充分发挥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等的作用,积极探索有效听取公民、企业、社会

组织意见建议的方式和渠道,加强基层立法联系

点建设.要提升依法立法能力,全面准确把握宪

法精神和上位法规定,及时修改清理不符合上位

法规定的法规规章,确保法律体系内部衔接协

调.

提升法规规章备案审查工作质效.备案审查

是一项符合中国国情的重要立法监督制度.要加

强备案审查制度和能力建设,全面完善制度规

范、理顺工作机制、贯通工作体系、强化制度刚

性,不断提高法规规章备案审查工作科学化、制

度化、规范化水平.要着重对地方性法规、地方

政府规章、部门规章是否与党中央的重大决策部

署不相符或者与国家的重大改革方向不一致,是

否违反法定程序、是否超越法定权限、是否违反

上位法规定等进行审查,对发现的问题坚决依法

作出处理,切实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尊严、权

威.

加大行政立法宣传力度.立法宣传是推动全

民守法的有效途径.要讲好立法故事,引导社会

各方面广泛参与立法,把立法过程变为宣传法律

法规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运用新媒体、新

技术做好立法宣传工作,加强对新出台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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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解读,回应群众关切,增进社会认同,推动全

民守法.要加强对民法典和疫病防治、野生动物

保护、公共卫生安全等与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

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宣传和解读工作,

不断提升全体公民法治意识和法治素养.

四、抓好立法工作计划的贯彻执行

国务院各部门要高度重视立法工作计划的贯

彻执行,加强组织领导、完善工作机制、压紧压

实责任、密切沟通协调,推动行政立法工作加

速、提质、增效.

起草部门要提高送审稿质量,严格按照立法

法、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等的规定,做好向社

会公开征求意见工作,及时上报送审稿、立法评

估报告等材料,为审查、审议等工作预留合理时

间.送审稿涉及其他部门的职责或者与其他部门

关系紧密的,应当与有关部门充分协商,涉及部

门职责分工、行政许可、财政支持、税收优惠政

策的,应当征得机构编制、审改、财政、税务等

相关部门同意.上报送审稿前,起草部门应当与

司法部做好沟通,如实说明征求意见、协调分歧

等情况.未沟通就报送送审稿的,司法部可以就

是否启动审查工作向国务院提出建议.

司法部要加强与起草部门的沟通,及时跟踪

了解立法工作计划执行情况,加强组织协调和督

促指导.有关部门报送的送审稿存在行政法规制

定程序条例规定的退件情形的,司法部可以按照

规定将送审稿退回起草部门重新研究.对于争议

较大的立法事项,司法部要加大协调力度、提高

协调层级、妥善处理分歧.经过充分协调仍不能

达成一致意见的,司法部、起草部门应当及时按

程序报告.

附件:«国务院２０２１年度立法工作计划»明

确的立法项目及负责起草的单位

附件

«国务院２０２１年度立法工作计划»明确的

立法项目及负责起草的单位

　　一、拟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法律案

(１８件)

１粮食安全保障法草案 (发展改革委、粮

食和储备局起草)

２增值税法草案 (财政部、税务总局起草)

３消费税法草案 (财政部、税务总局起草)

４关税法草案 (财政部、海关总署起草)

５文化产业促进法草案 (文化和旅游部起

草)

６黄河保护法草案 (水利部、发展改革委

起草)

７社会救助法草案 (民政部、财政部起草)

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法草案 (卫生健

康委起草)

９反垄断法修正草案 (市场监管总局起草)

１０传染病防治法修订草案 (卫生健康委起

草)

１１国境卫生检疫法修订草案 (海关总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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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草)

１２职业教育法修订草案 (教育部起草)

１３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修订草案 (农业农村

部起草)

１４国务院组织法修订草案 (国务院办公

厅、司法部起草)

１５突发事件应对法修订草案 (司法部组织

起草)

１６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 (公安部起

草)

１７行政复议法修订草案 (司法部起草)

１８审计法修正草案 (审计署起草)

此外,发展规划法草案、电信法草案、广

播电视法草案、能源法草案、学前教育法草案、

药师法草案、原子能法草案、机关运行保障法

草案、计量法修订草案、公路法修订草案、铁

路法修订草案、统计法修正草案、中国人民银

行法修订草案、商业银行法修订草案、反洗钱

法修订草案、保险法修订草案、招标投标法修

订草案、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修正草案、仲裁

法修订草案、人民警察法修订草案、监狱法修

订草案等预备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二、拟制定、修订的行政法规 (２８件)

１国务院关于加强农产品批发市场监督管

理的规定 (司法部起草)

２供销合作社条例 (供销合作总社起草)

３稀土管理条例 (工业和信息化部起草)

４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 (市场监管总局

起草)

５非存款类放贷组织监督管理条例 (人民

银行起草)

６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条例 (证监会起

草)

７证券期货行政执法当事人承诺制度实施

办法 (证监会起草)

８地下水管理条例 (水利部起草)

９河道采砂管理条例 (水利部起草)

１０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 (生态环境

部起草)

１１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 (市场监管

总局起草)

１２社会保险经办管理服务条例 (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医保局起草)

１３生物技术研究开发安全管理条例 (科技

部起草)

１４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转化应用管

理条例 (卫生健康委起草)

１５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条例 (民政部起草)

１６建设工程抗震管理条例 (住房城乡建设

部起草)

１７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条例 (网信

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起草)

１８数据安全管理条例 (网信办组织起草)

１９领事保护与协助条例 (外交部起草)

２０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 (中

央军委联合参谋部、交通运输部起草)

２１商用密码管理条例 (修订) (密码局起

草)

２２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 (修订) (市场

监管总局起草)

２３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条例 (修订)(文化

和旅游部、文物局起草)

２４地名管理条例 (修订)(民政部起草)

２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 (修订) (自然资

源部起草)

２６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

例 (修订)(生态环境部起草)

２７人体器官移植条例 (修订) (卫生健康

委起草)

２８殡葬管理条例 (修订)(民政部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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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预备制定非银行支付机构条例,修

订收费公路管理条例.

三、拟完成的其他立法项目

１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需要提请全国人大

及其常委会审议的法律草案,以及需要制定、

修订的行政法规

２政府职能转变、 “放管服”改革、 “证照

分离”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等涉及的法律法规

清理项目

３党中央、国务院交办的其他立法项目

国务院关于同意将安徽省黟县

列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批复

国函 〔２０２１〕６４号　

安徽省人民政府:

你省关于申报黟县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请示收悉.现批复如下:

一、同意将黟县列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黟县历史悠久,传统格局、历史风貌和地域文化特色鲜

明,文化遗存丰富,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

二、你省及黟县人民政府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

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牢固树立保护历史文化

遗产责任重大的观念,落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要

求,深入研究发掘历史文化资源的内涵与价值,明确保护的原则和重点,强化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利

用,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好中国故事.编制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和各级文物保护单位

保护规划,制定并严格实施保护管理规定,明确各类保护对象的清单以及保护内容、要求和责任.正

确处理城市建设与历史文化资源保护的关系,重视保护城市格局和风貌管控,加强整体性保护、系统

性保护;保护修复历史文化街区,补足配套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短板,不断提升人居环境品质;

保护好世界文化遗产,加强文物和历史建筑修缮保护,推动文物保护单位开放利用,充分发挥历史建

筑的使用价值.不得改变与名城相互依存的自然景观和环境,不得进行任何与名城环境和风貌不相协

调的建设活动,不得损坏或者擅自迁移、拆除历史建筑.进一步强化责任落实,对不履职尽责、保护

不力,造成名城历史文化价值受到严重影响的行为,依法依规加大监督问责力度.

三、你省与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文物局要加强对黟县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的指导、监督

和检查.

国　务　院　　　 　　　

２０２１年６月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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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乡村振兴局中央农办

财政部关于加强扶贫项目资产后续管理

指 导 意 见 的 通 知

国办函 〔２０２１〕５１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国家乡村振兴局、中央农办、财政部 «关于加强扶贫项目资产后续管理的指导意见»已经国务院

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国务院办公厅　　　　　　

２０２１年５月２２日　　

关于加强扶贫项目资产后续管理的指导意见
国家乡村振兴局　中央农办　财政部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持续加大扶贫投入力

度,实施了大量扶贫项目,形成了较大规模的资

产,极大地改善了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条件,为贫

困户脱贫增收、打赢脱贫攻坚战奠定了重要基

础.为加强扶贫项目资产后续管理,确保扶贫项

目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接续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中持续发挥效益,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

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坚持中央统筹、省负总

责、市县乡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坚持精准方略,

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框

架下,按照现有资产管理制度及农村集体产权制

度改革等要求,建立健全扶贫项目资产的长效运

行管理机制,确保项目资产稳定良性运转、经营

性资产不流失或不被侵占、公益性资产持续发挥

作用,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实现乡村

振兴提供更好保障.

二、工作原则

坚持依法依规,突出帮扶特性.扶贫项目资

产后续管理要与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相衔接,

遵循国有资产和农村集体资产管理及行业管理等

有关规定,充分考虑扶贫项目资产受益群众的特

殊性,资产权属和收益权尽量下沉.

坚持权责明晰,实施分类管理.按产权归属

落实后续管理责任.扶贫项目资产由地方政府负

责统筹.根据不同类别扶贫项目资产属性,落实

各级行业主管部门监管责任.注重发挥村级组织

作用.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完善扶贫项目资产

后续管理机制.

坚持公开透明,引导群众参与.严格落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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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公示制度,提高项目资产后续管理和运营透明

度.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切实保障受益群众对扶

贫项 目 资 产 的 知 情 权、参 与 权、表 达 权、监

督权.

三、主要措施

(一)摸清扶贫项目资产底数.扶贫项目资

产按经营性资产、公益性资产和到户类资产进行

管理.经营性资产主要为具有经营性质的产业就

业类项目固定资产及权益性资产等,公益性资产

主要为公益性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类固定资产

等,到户类资产主要为通过财政补助等形式帮助

贫困户发展所形成的生物性资产或固定资产等.

对党的十八大以来使用各级财政资金、地方政府

债券资金、东西部协作、社会捐赠和对口帮扶等

投入形成的扶贫项目资产进行全面摸底,分类建

立管理台账,重点是经营性资产和公益性资产.

(二)有序推进确权登记.结合农村集体产

权制度改革,按照 “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

稳妥推进符合条件的扶贫项目资产确权登记,做

好资产移交,并纳入相关管理体系.对经营性资

产,根据资金来源、受益范围、管理需要等明确

权属,尽可能明确到获得收益的个人、村集体经

济组织等.难以明确到个人的扶贫项目资产,原

则上应明确到村集体经济组织,纳入农村集体资

产管理范围,并按照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要求

有序推进股份合作制改革.对公益性资产,项目

建成后应及时办理移交手续,按照行业相关要求

进行确权和管理.到户类资产归农户所有.对属

于不动产的,依法办理确权登记.

(三)落实后续管理责任.省市两级政府要

统筹指导和监督做好扶贫项目资产后续管理工

作.县级政府对本县域扶贫项目资产后续管理履

行主体责任,明确相关部门、乡镇政府管理责任

清单.乡镇政府要加强扶贫项目资产后续运营的

日常监管.对确权到村集体的扶贫项目资产,村

级组织要担负起监管责任.各级行业主管部门按

照职责分工,根据行业领域资产管理制度和规

定,履行行业监管职责.

(四)规范后续管护运营.根据扶贫项目资

产特点,明确产权主体管护责任,探索多形式、

多层次、多样化的管护模式.对经营性资产,要

加强运营管理,完善运营方案,确定运营主体、

经营方式和期限,明确运营各方权利义务,做好

风险防控.各地可根据实际,探索实行集中统一

管护.管护经费根据运营方案原则上从经营收益

中列支.对公益性资产,要加强后续管护,完善

管护标准和规范,由相应的产权主体落实管护责

任人和管护经费.可通过调整优化现有公益性岗

位等方式解决管护力量不足问题,优先聘请符合

条件的脱贫人口参与管护.属于村集体的公益性

资产管护经费,可由村集体经营收益、地方财政

资金统筹解决.落实受益群众责任,引导其参与

管护和运营.对到户类资产,由农户自行管理,

村级组织和有关部门要加强指导和帮扶,使到户

扶贫项目资产更好地发挥效益.

(五)规范收益分配使用.发挥扶贫项目资

产的帮扶作用,经营性资产收益分配按照现行资

产管理制度实施.对制度未予明确规定的,应通

过民主决策程序提出具体分配方案,体现精准和

差异化扶持,并履行相应审批程序,分配方案和

分配结果要及时公开.扶贫项目资产收益重点用

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全面实现乡村振兴.

属于村集体的资产收益,通过设置一定的条件,

鼓励采取参加村内项目建设和发展等劳动增收方

式进行分配,激发群众内生动力.提取的公积公

益金重点用于项目运营管护、村级公益事业等方

面.严禁采用简单发钱发物、一分了之的做法进

行收益分配.

(六)严格项目资产处置.任何单位和个人

不得随意处置国有和集体扶贫项目资产.确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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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的,应严格按照国有资产、集体资产管理有关

规定,履行相应审批手续进行规范处置.将扶贫

项目资产进行抵押担保的,要严格按照相关法律

法规执行.对以个人、村集体经济组织名义入股

或参股企业等经营主体的,应明确股权的退出办

法和处置方式等.属于村集体资产的处置收入应

重新安排用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全面实现

乡村振兴.

四、组织保障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地区要充分认识加

强扶贫项目资产后续管理的重要性,将其纳入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中

统筹部署落实.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要根据

本指导意见,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具体实施意见或

办法.乡村振兴、农业农村、发展改革、教育、

财政、自然资源、交通运输、水利、卫生健康等

相关部门要按照分工明确管理责任,密切配合,

共同将扶贫项目资产后续管理各项工作落实到

位,乡村振兴部门要发挥好统筹协调作用.

(二)强化监督管理.加强对扶贫项目资产

后续管理情况的纪律监督、审计监督、行业监督

和社会监督等.发挥驻村工作队、村务监督委员

会、村集体经济组织监事会等监督作用.严格落

实公告公示制度,及时公布扶贫项目资产运营、

收益分配、处置等情况.对贪占挪用、违规处置

扶贫项目资产及收益等各类行为,依纪依法严肃

追究责任.

(三)抓好总结推广.各地区要加强对扶贫

项目资产后续管理工作的总结,积极探索并不断

完善扶贫项目资产后续管理办法,及时解决发现

的问题,积累和推广成功经验做法.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成立中国国际服务贸易

交易会组织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的通知

国办函 〔２０２１〕５４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

委、各直属机构:

为办好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 (以下简称

服贸会),经国务院同意,成立中国国际服务贸

易交易会组织委员会 (以下简称组委会)和执行

委员会 (以下简称执委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

如下:

一、组委会主要职责及组成人员

(一)主要职责.

研究协调服贸会筹办工作中的重大事项;协

调推动各部门、各地方的筹办及参展参会事务;

推动落实以我国政府名义邀请有关国家、国际和

地区组织参展参会.重大事项按程序报批.

(二)组成人员.

主　任　委　员:胡春华　　国务院副总理

第一副主任委员:蔡　奇　　北京市委书记

副 主 任 委 员:王文涛　　商务部部长

陈吉宁　　北京市市长

徐　麟　　中央宣传部副

部长、国务院

新闻办主任

高　雨　　国务院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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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朝旭　　外交部副部长

林　锐　　公安部副部长

委 员:杨小伟　　中央网信办副

主任

裴金佳　　中央台办副主任

唐登杰　　发展改革委副

主任

田学军　　教育部副部长

相里斌　　科技部副部长

王志军　　工业和信息化

部副部长

王裕文　　安全部副部长

高晓兵　　民政部副部长

熊选国　　司法部副部长

余蔚平　　财政部副部长

李　忠　　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副部长

庄少勤　　自然资源部副

部长

赵英民　　生态环境部副

部长

姜万荣　　住房城乡建设

部副部长

戴东昌　　交通运输部副

部长

张桃林　　农业农村部副

部长

王炳南　　商务部副部长

王晓峰　　文化和旅游部

党组成员

曾益新　　卫生健康委副

主任

琼　色　　应急部党委委员

陈雨露　　人民银行副行长

赵爱明　　国资委副主任

孙玉宁　　海关总署副署长

王道树　　税务总局副局长

田世宏　　市场监管总局

副局长

孟　冬　　广电总局副局长

李颖川　　体育总局副局长

毛有丰　　统计局副局长

黄柳权　　港澳办副主任

隆国强　　发展研究中心

副主任

余　勇　　气象局副局长

周　亮　　银保监会副主席

方星海　　证监会副主席

任京东　　能源局副局长

曲云海　　移民局副局长

刘克强　　铁路局副局长

崔晓峰　　民航局副局长

刘　君　　邮政局副局长

孙　达　　中医药局副局长

郑　薇　　外汇局副局长

赵　刚　　知识产权局副

局长

张慎峰　　贸促会副会长

邱小平　　全国工商联副

主席

崔述强　　北京市委常委、

常务副市长

杨晋柏　　北京市副市长

组委会下设联络办公室、外事工作协调组、

安保工作协调组、宣传工作协调组和会展工作

组.其中,联络办公室由商务部和北京市共同牵

头,外事工作协调组、安保工作协调组、宣传工

作协调组分别由商务部、公安部、中央宣传部牵

头,会展工作组由北京市和商务部共同牵头开展

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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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执委会主要职责及组成人员

(一)主要职责.

在组委会领导下,负责具体落实工作;起草

服贸会总体方案及工作方案并组织实施;落实组

委会相关决定和服贸会筹办过程中的具体事务,

定期向组委会报告工作进展情况;承担服贸会举

办期间现场资源调配和统一指挥工作;承办组委

会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组成人员.

主 任:蔡　奇　　北京市委书记

执 行 主 任:王文涛　　商务部部长

陈吉宁　　北京市市长

执行副主任:王炳南　　商务部副部长

崔述强　　北京市委常委、常

务副市长

杨晋柏　　北京市副市长

副 主 任:徐　麟　 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国务院新闻办主任

林　锐　　公安部副部长

齐　静　　北京市委常委、市

委政法委书记

殷　勇　　北京市委常委、副

市长

张家明　　北京市委常委、市

委秘书长

莫高义　　北京市委常委、市

委宣传部部长

卢　彦　　北京市副市长

杨　斌　　北京市副市长

王　红　　北京市副市长

亓延军　　北京市副市长

卢映川　　北京市副市长

靳　伟　　北京市副市长、市

政府秘书长

其他成员以北京市有关单位同志为主担任.

三、组委会和执委会组成人员的调整

组委会组成人员需要调整时,由所在单位向

组委会联络办公室提出,报组委会主任委员批

准.执委会组成人员需要调整时,由所在单位提

出,报执委会主任批准.

国务院办公厅　　　　　　

２０２１年５月２２日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同意将αＧ苯乙酰乙酸甲酯等

６种物质列入易制毒化学品品种目录的函
国办函〔２０２１〕５８号　

公安部、商务部、卫生健康委、应急部、海关总署、药监局:

根据 «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第二条的规定,国务院同意在 «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附表

«易制毒化学品的分类和品种目录»中增列αＧ苯乙酰乙酸甲酯、αＧ乙酰乙酰苯胺、３,４Ｇ亚甲基二氧

苯基Ｇ２Ｇ丙酮缩水甘油酸和３,４Ｇ亚甲基二氧苯基Ｇ２Ｇ丙酮缩水甘油酯为第二类易制毒化学品,增列苯乙

腈、γＧ丁内酯为第三类易制毒化学品.

国务院办公厅　　　　　　

２０２１年５月２８日　　

—０６—

国务院公报２０２１１８　　　　　　　　　　　 　　　　　　　　　　　　　　　　 国务院文件

国
　
务
　
院
　
公
　
报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文化市场

综合行政执法有关事项的通知

国办函 〔２０２１〕６２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

委、各直属机构:

«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事项指导目录»(以

下简称 «指导目录»)是落实统一实行文化市场

综合行政执法要求、明确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

职能的重要文件,２０２１年版 «指导目录»已经

国务院原则同意.根据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有

关部署,经 国 务 院 批 准,现 就 有 关 事 项 通 知

如下:

一、«指导目录»实施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

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扎实推进文化市

场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统筹配置行政执法职能和

执法资源,切实解决多头多层重复执法问题,严

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二、«指导目录»主要梳理规范文化市场综

合行政执法领域依据法律、行政法规设定的行政

处罚和行政强制事项,以及部门规章设定的警

告、罚款的行政处罚事项,并将按程序进行动态

调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根据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立改废释和地方立法等情况,进

行补充、细化和完善,建立动态调整和长效管理

机制.有关事项和目录按程序审核确认后,要在

政府门户网站等载体上以适当方式公开,并接受

社会监督.

三、切实加强对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领域

行政处罚和行政强制事项的源头治理.凡没有法

律法规规章依据的执法事项一律取消.需要保留

或新增的执法事项,要依法逐条逐项进行合法

性、合理性和必要性审查.虽有法定依据但长期

未发生且无实施必要的、交叉重复的执法事项,

要大力清理,及时提出取消或调整的意见建议.

需修改法律法规规章的,要按程序先修法再调整

«指导目录»,先立后破,有序推进.

四、对列入 «指导目录»的行政执法事项,

要按照减少执法层级、推动执法力量下沉的要

求,区分不同事项和不同管理体制,结合实际明

晰第一责任主体,把查处违法行为的责任压实.

坚持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失责必追究,逐

一厘清与行政执法权相对应的责任事项,明确责

任主体、问责依据、追责情形和免责事由,健全

问责机制.严禁以属地管理为名将执法责任转嫁

给基层.对不按要求履职尽责的单位和个人,依

纪依法追究责任.

五、按照公开透明高效原则和履职需要,编

制统一的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工作规程和操作

手册,明确执法事项的工作程序、履职要求、办

理时限、行为规范等,消除行政执法中的模糊条

款,压减自由裁量权,促进同一事项相同情形同

标准处罚、无差别执法.将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

法事项纳入地方综合行政执法指挥调度平台统一

管理,积极推行 “互联网＋统一指挥＋综合执

法”,加强部门联动和协调配合,逐步实现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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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行为、环节、结果等全过程网上留痕,强化

对行政执法权运行的监督.

六、按照突出重点、务求实效原则,聚焦文

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领域与市场主体、群众关系

最密切的行政执法事项,着力解决反映强烈的突

出问题,让市场主体、群众切实感受到改革成

果.制定简明易懂的行政执法履职要求和相应的

问责办法,加强宣传,让市场主体、群众看得

懂、用得上,方便查询、使用和监督.结合形势

任务和执法特点,探索形成可量化的综合行政执

法履职评估办法,作为统筹使用和优化配置编制

资源的重要依据.畅通举报受理、跟踪查询、结

果反馈渠道,鼓励支持市场主体、群众和社会组

织、新闻媒体对行政执法行为进行监督.

七、各地区、各部门要高度重视深化文化市

场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全面落实清权、减权、制

权、晒权等改革要求,统筹推进机构改革、职能

转变和作风建设.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落实工

作责任,明确时间节点和要求,做细做实各项工

作,确保改革举措落地生效.文化和旅游部要强

化对地方文化和旅游部门的业务指导,推动完善

执法程序、严格执法责任,加强执法监督,不断

提高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效能和依法行政水

平.中央编办要会同司法部加强统筹协调和指导

把关.

«指导目录»由文化和旅游部根据本通知精

神印发.

国务院办公厅　　　 　　

２０２１年６月３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令

第　２４９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食品安全管理办法»已于２０２１年３月１２日经海关总署署务会议审议通

过,现予公布,自２０２２年１月１日起实施.２０１１年９月１３日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１４４

号公布并根据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１８日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１８４号以及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２３日海

关总署令第２４３号修改的 «进出口食品安全管理办法»、２０００年２月２２日原国家检验检疫局令第２０

号公布并根据２０１８年４月２８日海关总署令第２３８号修改的 «出口蜂蜜检验检疫管理办法»、２０１１年

１月４日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１３５号公布并根据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２３日海关总署令第２４３号

修改的 «进出口水产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２０１１年１月４日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

１３６号公布并根据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２３日海关总署令第２４３号修改的 «进出口肉类产品检验检疫监督管

理办法»、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４日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１５２号公布并根据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２３日

海关总署令第２４３号修改的 «进出口乳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１４日原国家质量监

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１９２号公布并根据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２３日海关总署令第２４３号修改的 «出口食品生

产企业备案管理规定»同时废止.

署 长　　倪岳峰

２０２１年４月１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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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食品安全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保障进出口食品安全,保护人

类、动植物生命和健康,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

食品安全法»(以下简称 «食品安全法»)及其

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 «中华人

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及其实施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及其实

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及

其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

法»和 «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

理的特别规定»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制定

本办法.

第二条　从事下列活动,应当遵守本办法:

(一)进出口食品生产经营活动;

(二)海关对进出口食品生产经营者及其进

出口食品安全实施监督管理.

进出口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的生产经

营活动按照海关总署相关规定执行.

第三条　进出口食品安全工作坚持安全第

一、预防为主、风险管理、全程控制、国际共治

的原则.

第四条　进出口食品生产经营者对其生产经

营的进出口食品安全负责.

进出口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依照中国缔结或

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协定,中国法律法规和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从事进出口食品生产经营活动,依

法接受监督管理,保证进出口食品安全,对社会

和公众负责,承担社会责任.

第五条　海关总署主管全国进出口食品安全

监督管理工作.

各级海关负责所辖区域进出口食品安全监督

管理工作.

第六条　海关运用信息化手段提升进出口食

品安全监督管理水平.

第七条　海关加强进出口食品安全的宣传教

育,开展食品安全法律、行政法规以及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和知识的普及工作.

海关加强与食品安全国际组织、境外政府机

构、境外食品行业协会、境外消费者协会等交流

与合作,营造进出口食品安全国际共治格局.

第八条　海关从事进出口食品安全监督管理

的人员应当具备相关专业知识.

第二章　食品进口

　　第九条　进口食品应当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中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

约、协定有特殊要求的,还应当符合国际条约、

协定的要求.

进口尚无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食品,应当符

合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公布的暂予适用的相关标

准要求.

利用新的食品原料生产的食品,应当依照

«食品安全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取得国务院

卫生行政部门新食品原料卫生行政许可.

第十条　海关依据进出口商品检验相关法

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对进口食品实施合格评定.

进口食品合格评定活动包括:向中国境内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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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食品的境外国家 (地区) 〔以下简称境外国家

(地区)〕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评估和审查、境外

生产企业注册、进出口商备案和合格保证、进境

动植物检疫审批、随附合格证明检查、单证审

核、现场查验、监督抽检、进口和销售记录检查

以及各项的组合.

第十一条　海关总署可以对境外国家 (地

区)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和食品安全状况开展评

估和审查,并根据评估和审查结果,确定相应的

检验检疫要求.

第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海关总署可

以对境外国家 (地区)启动评估和审查:

(一)境外国家 (地区)申请向中国首次输

出某类 (种)食品的;

(二)境外国家 (地区)食品安全、动植物

检疫法律法规、组织机构等发生重大调整的;

(三)境外国家 (地区)主管部门申请对其

输往中国某类 (种)食品的检验检疫要求发生重

大调整的;

(四)境外国家 (地区)发生重大动植物疫

情或者食品安全事件的;

(五)海关在输华食品中发现严重问题,认

为存在动植物疫情或者食品安全隐患的;

(六)其他需要开展评估和审查的情形.

第十三条　境外国家 (地区)食品安全管理

体系评估和审查主要包括对以下内容的评估、

确认:

(一)食品安全、动植物检疫相关法律法规;

(二)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组织机构;

(三)动植物疫情流行情况及防控措施;

(四)致病微生物、农兽药和污染物等管理

和控制;

(五)食品生产加工、运输仓储环节安全卫

生控制;

(六)出口食品安全监督管理;

(七)食品安全防护、追溯和召回体系;

(八)预警和应急机制;

(九)技术支撑能力;

(十)其他涉及动植物疫情、食品安全的

情况.

第十四条　海关总署可以组织专家通过资料

审查、视频检查、现场检查等形式及其组合,实

施评估和审查.

第十五条　海关总署组织专家对接受评估和

审查的国家 (地区)递交的申请资料、书面评估

问卷等资料实施审查,审查内容包括资料的真实

性、完整性和有效性.根据资料审查情况,海关

总署可以要求相关国家 (地区)的主管部门补充

缺少的信息或者资料.

对已通过资料审查的国家 (地区),海关总

署可以组织专家对其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实施视频

检查或者现场检查.对发现的问题可以要求相关

国家 (地区)主管部门及相关企业实施整改.

相关国家 (地区)应当为评估和审查提供必

要的协助.

第十六条　接受评估和审查的国家 (地区)

有下列情形之一,海关总署可以终止评估和审

查,并通知相关国家 (地区)主管部门:

(一)收 到 书 面 评 估 问 卷 １２ 个 月 内 未 反

馈的;

(二)收到海关总署补充信息和材料的通知

３个月内未按要求提供的;

(三)突发重大动植物疫情或者重大食品安

全事件的;

(四)未能配合中方完成视频检查或者现场

检查、未能有效完成整改的;

(五)主动申请终止评估和审查的.

前款第一、二项情形,相关国家 (地区)主

管部门因特殊原因可以申请延期,经海关总署同

意,按照海关总 署 重 新 确 定 的 期 限 递 交 相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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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第十七条　评估和审查完成后,海关总署向

接受评估和审查的国家 (地区)主管部门通报评

估和审查结果.

第十八条　海关总署对向中国境内出口食品

的境外生产企业实施注册管理,并公布获得注册

的企业名单.

第十九条　向中国境内出口食品的境外出口

商或者代理商 (以下简称 “境外出口商或者代理

商”)应当向海关总署备案.

食品进口商应当向其住所地海关备案.

境外出口商或者代理商、食品进口商办理备

案时,应 当 对 其 提 供 资 料 的 真 实 性、有 效 性

负责.

境外出口商或者代理商、食品进口商备案名

单由海关总署公布.

第二十条　境外出口商或者代理商、食品进

口商备案内容发生变更的,应当在变更发生之日

起６０日内,向备案机关办理变更手续.

海关发现境外出口商或者代理商、食品进口

商备案信息错误或者备案内容未及时变更的,可

以责令其在规定期限内更正.

第二十一条　食品进口商应当建立食品进口

和销售 记 录 制 度,如 实 记 录 食 品 名 称、净 含

量/规格、数量、生产日期、生产或者进口批号、

保质期、境外出口商和购货者名称、地址及联系

方式、交货日期等内容,并保存相关凭证.记录

和凭证保存期限不得少于食品保质期满后６个

月;没有明确保质期的,保存期限为销售后２年

以上.

第二十二条　食品进口商应当建立境外出口

商、境外 生 产 企 业 审 核 制 度,重 点 审 核 下 列

内容:

(一)制定和执行食品安全风险控制措施

情况;

(二)保证食品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的情况.

第二十三条　海关依法对食品进口商实施审

核活动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食品进口商应当积

极配合,如实提供相关情况和材料.

第二十四条　海关可以根据风险管理需要,

对进口食品实施指定口岸进口,指定监管场地检

查.指定口岸、指定监管场地名单由海关总署

公布.

第二十五条　食品进口商或者其代理人进口

食品时应当依法向海关如实申报.

第二十六条　海关依法对应当实施入境检疫

的进口食品实施检疫.

第二十七条　海关依法对需要进境动植物检

疫审批的进口食品实施检疫审批管理.食品进口

商应当在签订贸易合同或者协议前取得进境动植

物检疫许可.

第二十八条　海关根据监督管理需要,对进

口食品实施现场查验,现场查验包括但不限于以

下内容:

(一)运输工具、存放场所是否符合安全卫

生要求;

(二)集装箱号、封识号、内外包装上的标

识内容、货物的实际状况是否与申报信息及随附

单证相符;

(三)动植物源性食品、包装物及铺垫材料

是否存在 «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实施条例»第二

十二条规定的情况;

(四)内外包装是否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是否存在污染、破损、湿浸、渗透;

(五)内外包装的标签、标识及说明书是否

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以及海

关总署规定的要求;

(六)食品感官性状是否符合该食品应有

性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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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冷冻冷藏食品的新鲜程度、中心温度

是否符合要求、是否有病变、冷冻冷藏环境温度

是否符合相关标准要求、冷链控温设备设施运作

是否正常、温度记录是否符合要求,必要时可以

进行蒸煮试验.

第二十九条　海关制定年度国家进口食品安

全监督抽检计划和专项进口食品安全监督抽检计

划,并组织实施.

第三十条　进口食品的包装和标签、标识应

当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依法

应当有说明书的,还应当有中文说明书.

对于进口鲜冻肉类产品,内外包装上应当有

牢固、清晰、易辨的中英文或者中文和出口国家

(地区)文字标识,标明以下内容:产地国家

(地区)、品名、生产企业注册编号、生产批号;

外包装上应当以中文标明规格、产地 (具体到

州/省/市)、目的地、生产日期、保质期限、储

存温度等内容,必须标注目的地为中华人民共和

国,加施出口国家 (地区)官方检验检疫标识.

对于进口水产品,内外包装上应当有牢固、

清晰、易辨的中英文或者中文和出口国家 (地

区)文字标识,标明以下内容:商品名和学名、

规格、生产日期、批号、保质期限和保存条件、

生产方式 (海水捕捞、淡水捕捞、养殖)、生产

地区 (海洋捕捞海域、淡水捕捞国家或者地区、

养殖产品所在国家或者地区)、涉及的所有生产

加工企业 (含捕捞船、加工船、运输船、独立冷

库)名称、注册编号及地址 (具体到州/省/市)、

必须标注目的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进口保健食品、特殊膳食用食品的中文标签

必须印制在最小销售包装上,不得加贴.

进口食品内外包装有特殊标识规定的,按照

相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一条　进口食品运达口岸后,应当存

放在海关指定或者认可的场所;需要移动的,必

须经海关允许,并按照海关要求采取必要的安全

防护措施.

指定或者认可的场所应当符合法律、行政法

规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的要求.

第三十二条　大宗散装进口食品应当按照海

关要求在卸货口岸进行检验.

第三十三条　进口食品经海关合格评定合格

的,准予进口.

进口食品经海关合格评定不合格的,由海关

出具不合格证明;涉及安全、健康、环境保护项

目不合格的,由海关书面通知食品进口商,责令

其销毁或者退运;其他项目不合格的,经技术处

理符合合格评定要求的,方准进口.相关进口食

品不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技术处理或者经技术处

理仍不合格的,由海关责令食品进口商销毁或者

退运.

第三十四条　境外发生食品安全事件可能导

致中国境内食品安全隐患,或者海关实施进口食

品监督管理过程中发现不合格进口食品,或者发

现其他食品安全问题的,海关总署和经授权的直

属海关可以依据风险评估结果对相关进口食品实

施提高监督抽检比例等控制措施.

海关依照前款规定对进口食品采取提高监督

抽检比例等控制措施后,再次发现不合格进口食

品,或者有证据显示进口食品存在重大安全隐患

的,海关总署和经授权的直属海关可以要求食品

进口商逐批向海关提交有资质的检验机构出具的

检验报告.海关应当对食品进口商提供的检验报

告进行验核.

第三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海关总署

依据风险评估结果,可以对相关食品采取暂停或

者禁止进口的控制措施:

(一)出口国家 (地区)发生重大动植物疫

情,或者食品安全体系发生重大变化,无法有效

保证输华食品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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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进口食品被检疫传染病病原体污染,

或者有证据表明能够成为检疫传染病传播媒介,

且无法实施有效卫生处理的;

(三)海关实施本办法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规

定控制措施的进口食品,再次发现相关安全、健

康、环境保护项目不合格的;

(四)境外生产企业违反中国相关法律法规,

情节严重的;

(五)其他信息显示相关食品存在重大安全

隐患的.

第三十六条　进口食品安全风险已降低到可

控水平时,海关总署和经授权的直属海关可以按

照以下方式解除相应控制措施:

(一)实施本办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控制措

施的食品,在规定的时间、批次内未被发现不合

格的,在风险评估基础上可以解除该控制措施.

(二)实施本办法第三十四条第二款控制措

施的食品,出口国家 (地区)已采取预防措施,

经海关总署风险评估能够保障食品安全、控制动

植物疫情风险,或者从实施该控制措施之日起在

规定时间、批次内未发现不合格食品的,海关在

风险评估基础上可以解除该控制措施.

(三)实施暂停或者禁止进口控制措施的食

品,出口国家 (地区)主管部门已采取风险控制

措施,且经海关总署评估符合要求的,可以解除

暂停或者禁止进口措施.恢复进口的食品,海关

总署视评估情况可以采取本办法第三十四条规定

的控制措施.

第三十七条　食品进口商发现进口食品不符

合法律、行政法规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或者有

证据证明可能危害人体健康,应当按照 «食品安

全法»第六十三条和第九十四条第三款规定,立

即停止进口、销售和使用,实施召回,通知相关

生产经营者和消费者,记录召回和通知情况,并

将食品召回、通 知 和 处 理 情 况 向 所 在 地 海 关

报告.

第三章　食品出口

　　第三十八条　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应当保证其

出口食品符合进口国家 (地区)的标准或者合同

要求;中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协定有特

殊要求的,还应当符合国际条约、协定的要求.

进口国家 (地区)暂无标准,合同也未作要

求,且中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协定无相

关要求的,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应当保证其出口食

品符合中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第三十九条　海关依法对出口食品实施监督

管理.出口食品监督管理措施包括:出口食品原

料种植养殖场备案、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备案、企

业核查、单证审核、现场查验、监督抽检、口岸

抽查、境外通报核查以及各项的组合.

第四十条　出口食品原料种植、养殖场应当

向所在地海关备案.

海关总署统一公布原料种植、养殖场备案名

单,备案程序和要求由海关总署制定.

第四十一条　海关依法采取资料审查、现场

检查、企业核查等方式,对备案原料种植、养殖

场进行监督.

第四十二条　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应当向住所

地海关备案,备案程序和要求由海关总署制定.

第四十三条　境外国家 (地区)对中国输往

该国家 (地区)的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实施注册管

理且要求海关总署推荐的,出口食品生产企业须

向住所地海关提出申请,住所地海关进行初核后

报海关总署.

海关总署结合企业信用、监督管理以及住所

地海关初核情况组织开展对外推荐注册工作,对

外推荐注册程序和要求由海关总署制定.

第四十四条　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应当建立完

善可追溯的食品安全卫生控制体系,保证食品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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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卫生控制体系有效运行,确保出口食品生产、

加工、贮存过程持续符合中国相关法律法规、出

口食品生产企业安全卫生要求;进口国家 (地

区)相关法律法规和相关国际条约、协定有特殊

要求的,还应当符合相关要求.

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应当建立供应商评估制

度、进货查验记录制度、生产记录档案制度、出

厂检验记录制度、出口食品追溯制度和不合格食

品处置制度.相关记录应当真实有效,保存期限

不得少于食品保质期期满后６个月;没有明确保

质期的,保存期限不得少于２年.

第四十五条　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应当保证出

口食品包装和运输方式符合食品安全要求.

第四十六条　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应当在运输

包装上标注生产企业备案号、产品品名、生产批

号和生产日期.

进口国家 (地区)或者合同有特殊要求的,

在保证产品可追溯的前提下,经直属海关同意,

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可以调整前款规定的标注

项目.

第四十七条　海关应当对辖区内出口食品生

产企业的食品安全卫生控制体系运行情况进行监

督检查.监督检查包括日常监督检查和年度监督

检查.

监督检查可以采取资料审查、现场检查、企

业核查等方式,并可以与出口食品境外通报核

查、监督抽检、现场查验等工作结合开展.

第四十八条　出口食品应当依法由产地海关

实施检验检疫.

海关总署根据便利对外贸易和出口食品检验

检疫工作需要,可 以 指 定 其 他 地 点 实 施 检 验

检疫.

第四十九条　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出口商应

当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海关总署规定,向产地

或者组货地海关提出出口申报前监管申请.

产地或者组货地海关受理食品出口申报前监

管申请后,依法对需要实施检验检疫的出口食品

实施现场检查和监督抽检.

第五十条　海关制定年度国家出口食品安全

监督抽检计划并组织实施.

第五十一条　出口食品经海关现场检查和监

督抽检符合要求的,由海关出具证书,准予出

口.进口国家 (地区)对证书形式和内容要求有

变化的,经海关总署同意可以对证书形式和内容

进行变更.

出口食品经海关现场检查和监督抽检不符合

要求的,由海关书面通知出口商或者其代理人.

相关出口食品可以进行技术处理的,经技术处理

合格后方准出口;不能进行技术处理或者经技术

处理仍不合格的,不准出口.

第五十二条　食品出口商或者其代理人出口

食品时应当依法向海关如实申报.

第五十三条　海关对出口食品在口岸实施查

验,查验不合格的,不准出口.

第五十四条　出口食品因安全问题被国际组

织、境外政府机构通报的,海关总署应当组织开

展核查,并根据需要实施调整监督抽检比例、要

求食品出口商逐批向海关提交有资质的检验机构

出具的检验报告、撤回向境外官方主管机构的注

册推荐等控制措施.

第五十五条　出口食品存在安全问题,已经

或者可能对人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造成损害的,出

口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立即采取相应措施,避免

和减少损害发生,并向所在地海关报告.

第五十六条　海关在实施出口食品监督管理

时发现安全问题的,应当向同级政府和上一级政

府食品安全主管部门通报.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五十七条　海关总署依照 «食品安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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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条规定,收集、汇总进出口食品安全信

息,建立进出口食品安全信息管理制度.

各级海关负责本辖区内以及上级海关指定的

进出口食品安全信息的收集和整理工作,并按照

有关规定通报本辖区地方政府、相关部门、机构

和企业.通报信息涉及其他地区的,应当同时通

报相关地区海关.

海关收集、汇总的进出口食品安全信息,除

«食品安全法»第一百条规定内容外,还包括境

外食品技术性贸易措施信息.

第五十八条　海关应当对收集到的进出口食

品安全信息开展风险研判,依据风险研判结果,

确定相应的控制措施.

第五十九条　境内外发生食品安全事件或者

疫情疫病可能影响到进出口食品安全的,或者在

进出口食品中发现严重食品安全问题的,直属海

关应当及时上报海关总署;海关总署根据情况进

行风险预警,在海关系统内发布风险警示通报,

并向国务院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卫生行政、农业

行政部门通报,必要时向消费者发布风险警示

通告.

海关总署发布风险警示通报的,应当根据风

险警示通报要求对进出口食品采取本办法第三十

四条、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和第五十四条规

定的控制措施.

第六十条　海关制定年度国家进出口食品安

全风险监测计划,系统和持续收集进出口食品中

食源性疾病、食品污染和有害因素的监测数据及

相关信息.

第六十一条　境外发生的食品安全事件可能

对中国境内造成影响,或者评估后认为存在不可

控风险的,海关总署可以参照国际通行做法,直

接在海关系统内发布风险预警通报或者向消费者

发布风险预警通告,并采取本办法第三十四条、

第三十五条和第三十六条规定的控制措施.

第六十二条　海关制定并组织实施进出口食

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

第六十三条　海关在依法履行进出口食品安

全监督管理职责时,有权采取下列措施:

(一)进入生产经营场所实施现场检查;

(二)对生产经营的食品进行抽样检验;

(三)查阅、复制有关合同、票据、账簿以

及其他有关资料;

(四)查封、扣押有证据证明不符合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或者有证据证明存在安全隐患以及违

法生产经营的食品.

第六十四条　海关依法对进出口企业实施信

用管理.

第六十五条　海关依法对进出口食品生产经

营者以 及 备 案 原 料 种 植、养 殖 场 开 展 稽 查、

核查.

第六十六条　过境食品应当符合海关总署对

过境货物的监管要求.过境食品过境期间,未经

海关批准,不得开拆包装或者卸离运输工具,并

应当在规定期限内运输出境.

第六十七条　进出口食品生产经营者对海关

的检验结果有异议的,可以按照进出口商品复验

相关规定申请复验.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海关不受理复验:

(一)检验结果显示微生物指标超标的;

(二)复验备份样品超过保质期的;

(三)其他原因导致备份样品无法实现复验

目的的.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六十八条　食品进口商备案内容发生变

更,未按照规定向海关办理变更手续,情节严重

的,海关处以警告.

食品进口商在备案中提供虚假备案信息的,

海关处１万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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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九条　境内进出口食品生产经营者不

配合海关进出口食品安全核查工作,拒绝接受询

问、提供材料,或者答复内容和提供材料与实际

情况不符的,海关处以警告或者 １ 万元以下

罚款.

第七十条　海关在进口预包装食品监管中,

发现进口预包装食品未加贴中文标签或者中文标

签不符合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进

口商拒不按照海关要求实施销毁、退运或者技术

处理的,海关处以警告或者１万元以下罚款.

第七十一条　未经海关允许,将进口食品提

离海关指定或者认可的场所的,海关责令改正,

并处１万元以下罚款.

第七十二条　下列违法行为属于 «食品安全

法»第一百二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 “未遵

守本法的规定出口食品”的,由海关依照 «食品

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的规定给予处罚:

(一)擅自调换经海关监督抽检并已出具证

单的出口食品的;

(二)出口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

的食品或者以不合格出口食品冒充合格出口食

品的;

(三)出口未获得备案出口食品生产企业生

产的食品的;

(四)向有注册要求的国家 (地区)出口未

获得注册出口食品生产企业生产食品的或者出口

已获得注册出口食品生产企业生产的注册范围外

食品的;

(五)出口食品生产企业生产的出口食品未

按照规定使用备案种植、养殖场原料的;

(六)出口食品生产经营者有 «食品安全法»

第一百二十三条、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百二十

五条、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情形,且出口食品不

符合进口国家 (地区)要求的.

第七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七十四条　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保税监管

场所、市场采购、边境小额贸易和边民互市贸易

进出口食品安全监督管理,按照海关总署有关规

定执行.

第七十五条　邮寄、快件、跨境电子商务零

售和旅客携带方式进出口食品安全监督管理,按

照海关总署有关规定办理.

第七十六条　样品、礼品、赠品、展示品、

援助等非贸易性的食品,免税经营的食品,外国

驻中国使领馆及其人员进出境公用、自用的食

品,驻外使领馆及其人员公用、自用的食品,中

国企业驻外人员自用的食品的监督管理,按照海

关总署有关规定办理.

第七十七条　本办法所称进出口食品生产经

营者包括:向中国境内出口食品的境外生产企

业、境外出口商或者代理商、食品进口商、出口

食品生产企业、出口商以及相关人员等.

本办法所称进口食品的境外生产企业包括向

中国出口食品的境外生产、加工、贮存企业等.

本办法所称进口食品的进出口商包括向中国

出口食品的境 外 出 口 商 或 者 代 理 商、食 品 进

口商.

第七十八条　本办法由海关总署负责解释.

第七十九条　本办法自２０２２年１月１日起施

行.２０１１年９月１３日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

总局令第１４４号公布并根据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１８日

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１８４号以及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２３日海关总署令第２４３号修改的

«进出口食品安全管理办法»、２０００年２月２２日

原国家检验检疫局令第２０号公布并根据２０１８年

４月２８日海关总署令第２３８号修改的 «出口蜂

蜜检验检疫管理办法»、２０１１年１月４日原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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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１３５号公布并根据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２３日海关总署令第２４３号修改的

«进出口水产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２０１１

年１月４日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

１３６号公布并根据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２３日海关总署

令第２４３号修改的 «进出口肉类产品检验检疫监

督管理办法»、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４日原国家质量监

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１５２号公布并根据２０１８年

１１月２３日海关总署令第２４３号修改的 «进出口

乳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１４

日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１９２号公布

并根据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２３日海关总署令第２４３号

修改的 «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备案管理规定»同时

废止.

农业农村部关于全面推进

农 业 农 村 法 治 建 设 的 意 见

农法发 〔２０２１〕５号

各省、自 治 区、直 辖 市 农 业 农 村 (农 牧)厅

(局、委),部机关各司局、派出机构: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依法治农、依法护农、依

法兴农,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充

分发挥法治在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固根

本、稳预期、利长远的重要作用,全面推进农业

农村法治建设,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

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

思想,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

到 “两个维护”,按照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

议部署和法治中国建设规划、法治政府建设实施

纲要、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的要求,立足新发

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围

绕 “保供固安全,振兴畅循环”,全面推进农业

农村法治建设,有效发挥法治对农业高质量发展

的支撑作用、对农村改革的引领作用、对乡村治

理的保障作用、对政府职能转变的促进作用,为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有

力法治保障.

(二)主要原则

———坚持党的领导.牢牢把握党的领导是社

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把党的理论和路线方

针政策贯穿到农业农村法治建设各方面全过程,

确保农业农村法治正确方向.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顺应人民群众新需

求新期待,以法治反映人民愿望、维护人民权

益、增进人民福祉,涉及农民基本权益、牵一发

而动全身的事情要保持历史耐心,把握好时度

效,不断 增 强 人 民 群 众 获 得 感、幸 福 感、安

全感.

———坚持新发展理念.立足新阶段新格局,

在农业农村法治建设中完整、准确、全面贯彻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促

进农业农村高 质 量 发 展,提 升 质 量 效 益 和 竞

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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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问题导向.以解决农业农村法治领

域突出问题为着力点,聚焦中央关注、农业农村

改革发展急需、农民群众期盼的重点事项和法治

建设薄弱环节,注重补短板、强弱项,增强农业

农村法治建设的针对性、实效性.

———坚持统筹推进.适应农业农村部门职能

拓展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新要求,树牢系统观

念,统筹推进农业农村各领域各层级法治建设,

强化横向协作、上下协同,形成推动农业农村法

治建设的强大合力.

(三)总体目标

到２０２５年,农业农村法律规范体系更加完

备,农业行政执法体系更加完善、执法能力显著

增强.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农业农村行政管理

体系日益健全,农业农村工作全面纳入法治轨

道.各级农业农村部门依法行政能力大幅提升,

行政权力运行更加透明规范,农业农村系统干部

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

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应对风险能力显著增强.

乡村依法治理水平明显提升,市场化法治化营商

环境更加优化,企业群众合法权益得到切实保

护,基层农村干 部 和 农 民 群 众 法 治 观 念 明 显

增强.

二、主要任务

(四)强化乡村振兴法治保障.围绕乡村振

兴重点领域和主要任务,依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促进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和组织

全面振兴,推动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

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加快形成.充

分发挥法治对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的引领和推动

作用,依法强化农业支持保护,保障乡村建设有

序开展,持续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业高质高

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

(五)完善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制度支撑.把

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要求法律化制度化,依法推动

干部配备优先考虑、要素配置优先满足、资金投

入优先保障、公共服务优先安排.围绕加快农业

农村现代化,将行之有效的强农惠农政策措施制

度化法定化,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农业农

村法治环境.加强立法与改革衔接,及时将农业

农村重大改革决策、改革成果上升为法律制度,

在法治轨道上推动改革不断深化.

(六)着力提高依法行政水平.坚持法定职

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全面履行法定职

责,把法治作为农业农村部门行政决策、行政管

理、行政监督的重要标尺,厘清政府和市场、政

府和社会的关系,用法律和制度遏制不当干预经

济活动的行为.以提升法治素质为核心,进一步

增强农业农村系统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尊法学法

守法用法意识,提升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

动工作的能力水平.

(七)深入推进乡村依法治理.坚持以法治

保障乡村治理,充分发挥法律法规、村规民约和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章程等的规

范指导作用,让依法决策、依法治理成为乡村干

部的习惯和自觉.深入开展农业农村法治宣传教

育,推动法律知识进村入户,培育办事依法、遇

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乡村法

治环境,积极引导农民群众依法维权和化解矛盾

纠纷,维护农村和谐稳定.

三、完善农业农村法律规范体系

(八)强化重点领域立法.坚持统筹发展与

安全,加强粮食安全、种业和耕地、农业产业发

展、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农业资源环境保护、农

产品质量安全等重点领域立法,构建完备的农业

农村法律规范体系.围绕依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和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推动制定乡村振兴促进

法、粮食安全保障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等综

合性、基础性法律,加快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畜

牧法、渔业法、基本农田保护条例、植物新品种

—２７—

国务院公报２０２１１８　　　　　　　　　　　 　　　　　　　　　　　　　　　　　 部门文件

国
　
务
　
院
　
公
　
报



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制修订进程.推动制修订动

物防疫法、野生动物保护法、进出境动植物检疫

法、生猪屠宰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研究推动家

庭农场等农业经营主体立法.完善配套法规规章

和制度 措 施,增 强 法 律 制 度 的 针 对 性、可 操

作性.

(九)健全立法工作机制.落实年度立法计

划制度,科学安排农业农村年度立法项目,加强

前瞻性研究和项目储备,充分发挥立法计划的统

筹引领作用.完善立项、起草、论证、协调、审

查工作机制,增强专家、立法拟调整主体和社会

公众参与立法的实效性,注重运用新媒体新技术

拓宽公众参与立法渠道,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建

议,切实提高立法质量.坚持立改废释并举,着

力解决部分涉农法律规定该硬不硬、该严不严、

该重不重等问题.指导支持各地加强立法交流与

协作,突出地方特色,体现农业农村地方性立法

的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避免越权立法、重

复立法.对不适应形势发展和改革要求的法律法

规规章,及时修改、废止或提出相关建议.

(十)严格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全面推

行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机制,各级农业农村部

门发布的涉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义

务,具有普遍约束力并在一定期限内反复适用的

文件,统一纳入合法性审核范围,不得以征求意

见、会签、参加审议等方式代替合法性审核.没

有法律、法规或者国务院的决定、命令依据,规

范性文件不得作出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

法权益或者增加其义务的规定,不得增加本部门

的权力或者减少本部门的法定职责.除依法需要

保密的外,对涉及群众切身利益或者对公民、法

人和其他组织权利义务有重大影响的行政规范性

文件,要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期限一般不得少

于３０天.涉及市场主体经济活动的,还应当按

要求开展公平竞争审查.

四、提高农业执法监管能力

(十一)实施农业综合行政执法能力提升行

动.全面完成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改革任务,逐步

建立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部省协调机制,完善省市

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机构体系.建立健全部省市

县四级培训体系,组织开展执法大练兵等活动,

五年内将所有执法人员轮训一遍;建立农业执法

办案指导机制,组建省级和市级执法办案指导小

组;开展农业综合行政执法示范创建,组织执法

技能竞赛、执法大比武等活动,培养执法能手,

着力打造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农业

综合行政执法队伍.推动建设部省两级农业综合

行政执法指挥中心,完善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共享

信息平台和移动终端系统,推动建设一批地市级

罚没有毒有害物品临时存储和销毁场所、涉渔违

法违规船舶扣押场所.制定农业执法人员尽职免

责制度,协调有关部门完善综合行政执法人员立

功奖励以及办案津补贴、接触有毒有害物质补助

等职业保障政策.

(十二)加大重点领域执法力度.加大农资

质量、植物新品种权保护、动植物疫情防控、农

产品质量安全、长江禁渔、农机安全生产等重点

领域的执法力度.组织开展执法监管年活动,开

展打击侵犯农作物品种权、重点水域非法养殖和

捕捞、生猪私屠滥宰、农资打假、违法违规用药

和非法添加、水生野生动物非法经营利用等专项

治理,加大案件查处力度,依法维护良好市场秩

序.建立健全跨区域农业执法协作联动机制、跨

部门联合执法机制,强化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机构

与行业管理等机构的协作配合,形成执法监管

合力.

(十三)加强农业行政执法监督.严格落实

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

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动态调整和发布农业综

合行政执法事项指导目录,建立跨区域执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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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抽查和交叉评议机制,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

明执法.完善农业行政执法证件管理制度,加强

执法人员资格管理.加强执法案例指导,及时公

布有影响力、有震慑力的典型案例.加大执法案

卷评查力度,发布优秀案卷.充分利用立法解释

和执法答复,及时解决执法办案和复议应诉中的

疑难问题.研究制定执法办案成效指标评价体

系,将执法办案情况作为衡量改革成效和执法工

作的基本标准.

五、提升农业农村普法实效

(十四)深入实施普法规划.制定实施农业

农村普法规划.全面落实 “谁执法谁普法”责任

制,将普法融入农业农村立法、执法和管理服务

全过程.加强对新出台农业农村法律法规规章的

解读,在充分利用传统有效的普法方式基础上,

运用新技术新媒体开展精准普法,加大以案普法

力度,提高普法针对性和实效性.

(十五)开展重点专项普法活动.组织开展

“宪法进农村”活动,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和宪

法精神深入基层农村,走进农民群众,着力提升

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法治意识和法治素养.利用

中国农民丰收节等重要时间节点,围绕促进乡村

振兴,广泛开展社会覆盖面广、农民群众参与度

高的特色普法活动,弘扬法治精神,培育法治文

化.积极参与国家基本法律专项法治宣传教育

活动.

(十六)推动法律法规进村入户.建立部省

牵头、市县乡村联动机制,培育农村学法用法示

范户,开展农村法治教育基地建设工作.注重发

挥示范户和法治教育基地在农村普法和乡村治理

中的重要作用,开展面向农村、服务农民的普法

主题实践活动.统筹运用农村文化礼堂、农家书

屋,为农民群众搭建有效学法平台.推动法治文

化与民俗文化、乡土文化融合发展,组织编写、

创作具有乡村文化特色、群众喜闻乐见的法治文

化作品.

六、依法全面履行职能

(十七)坚持依法科学民主决策.各级农业

农村部门要健全依法决策机制,重大行政决策要

严格落实调查研究、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

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等程序要求,

提升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水平.对直接

关系农民切身利益、容易引发社会稳定风险的重

大决策事项,要先进行风险评估.领导干部要强

化依法决策意识,注重听取合法性审查机构、外

聘法律顾问或者公职律师的意见,严格遵循法定

权限和程序作出行政决策.重大行政决策草案依

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应当听取法律意见而未听

取的,未经合法性审查或经审查不合法的,不得

提交审议、作出决定.

(十八)加快转变职能和管理方式.适应新

阶段、新要求,切实担负起农业农村部门统筹研

究和组织实施 “三农”工作战略、规划和政策等

职责,加强重大问题统筹和部门间协作配合,依

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推

行清单管理制度,依照有关法律和规定编制公布

农业农村部门权责事项清单、行政许可清单、备

案管理事项清单、综合执法事项目录等,规范权

力运行,接受社会监督.坚持以公开为常态、不

公开为例外,深化农业农村政务公开,依法保障

人民群众知情权.

(十九)深化 “放管服”改革.进一步加大

简政放权力度,以企业群众需求为导向,清理整

合、取消下放农业行政许可事项,坚决防止以备

案、登记、行政确认、征求意见等方式变相设置

行政许可.建立健全以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

为基本手段、以重点监管为补充、以信用监管为

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对取消下放的审批事项要

及时跟进监管,防止出现管理真空.依法规范审

批程序,推进行政许可标准化审查.落实证明事

—４７—

国务院公报２０２１１８　　　　　　　　　　　 　　　　　　　　　　　　　　　　　 部门文件

国
　
务
　
院
　
公
　
报



项告知承诺制,公布实行告知承诺制的证明事项

目录.创新政务服务方式,大力推动许可事项全

程电子化办理.完善政务服务监督员和开放日制

度,实施政务服务 “好差评”制度,畅通企业群

众意见沟通反馈机制,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

营商环境,激发涉农市场主体活力创造力.

七、强化农业农村部门依法治理能力

(二十)加强干部法治教育培训.完善农业

农村部门领导班子定期学法制度,每年至少举办

２次法治专题讲座.把习近平法治思想和宪法、

民法典、公共行政法律、涉农法律法规等知识作

为农业农村部门干部初任培训、任职培训的重要

内容,组织干部通过旁听庭审等活动增强法治意

识.各级农业农村部门领导干部要带头尊崇法

治、了解法律,带头遵纪守法、依法办事,提高

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

本领和能力,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

(二十一)依法化解涉农矛盾纠纷.健全完

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体系,及时调

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依法办理涉农信访事

项,注重从政策层面预防和化解信访反映的普遍

性、倾向性问题,切实维护农民群众、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的合法权益.坚

持法律效果、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有机统一,注

重以法为据、以理服人、以情感人,加大农业执

法过程中调处化解涉农矛盾纠纷的力度.落实深

化行政复议体制改革要求,推进行政复议规范

化、专业化、信息化建设,依法公正办理复议

案件.

(二十二)提升涉农突发事件依法处置能力.

健全完善重大动植物疫病、农业重大自然灾害、

农产品质量安全等各类涉农突发事件预防和应急

处理制度,强化监测预警、信息报告、应急响

应、恢复重建、调查评估等机制建设,提高涉农

突发事件应对法治化、规范化水平.强化依法分

级分类施策,加强涉农突发事件日常应急储备和

演练,完善处置程序和协调机制,提高依法处置

疫情、灾情、渔船和农机安全生产事故等涉农突

发事件能力,确保产业安全和生产安全.

八、保障措施

(二十三)强化组织领导.各级农业农村部

门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把法治建设

作为强职能、打基础、管根本的重大政治任务,

健全法治建设工作领导机制,加强统筹协调,推

动解决法治建设重大问题.各级农业农村部门的

主要负责人要切实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

职责,对农业农村法治建设重要工作亲自部署、

重大问题亲自过问、重点环节亲自协调、重要任

务亲自督办,将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

责情况列入年终述职内容,切实抓好农业农村法

治建设各项任务落实.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积极

组织出庭应诉,提高行政应诉能力,尊重并执行

法院生效裁判.

(二十四)强化工作力量.加强法治工作体

系建设,配齐配强专业力量,注重把政治素质

好、业务能力强、具有法律专业背景的人员调整

充实到法治工作岗位.加强干部依法行政培训,

加大业务岗位与法治岗位间干部交流力度,培养

既懂业务又懂法治的高素质工作人才.选优配强

以内部法律顾问为主体、外聘法律顾问为补充的

法律顾问队伍,充分发挥法治工作机构、法治研

究机构、公职律师和法学专家作用,内外结合强

化重点难点法律问题研究,为农业农村法治建设

提供理论支撑.

(二十五)强化条件保障.按照事权与支出

责任相一致的原则,全面落实法治经费保障制

度,推动将法治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贯彻落

实综合行政执法制式服装和标志管理办法、农业

综合行政执法基本装备 (渔政执法装备)配备指

导标准,推进执法条件装备建设和统一着装,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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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执法人员职业保障.充分运用大数据、云计

算、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手段,提升农业农村法

治工作信息化水平.

(二十六)强化激励约束.将法治建设成效

作为衡量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工作实绩的重要内

容,列入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绩效管理评价指

标,加大考核权重,强化激励问责.把法治素养

和依法履职情况纳入干部考核评价体系,重视选

拔使用依法行政意识好、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

式推进工作能力强的干部.对落实法治建设要求

不力、问题较多,或者违法行政造成重大损失、

恶劣影响的,依法依纪严肃追究责任.

农业农村部

２０２１年４月２０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任免人员

２０２１年５月２２日

任命姚来英、王道树为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免去于春生的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职务.

２０２１年５月２４日

任命饶权为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

２０２１年５月３１日

任命蔺涛为国家统计局副局长;免去鲜祖德的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职务.

２０２１年６月１日

任命卢江 (女)为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副局长.

２０２１年６月５日

任命汪洋为交通运输部副部长.

任命刘伟平为水利部副部长.

任命蒋希伟为北京２０２２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组织委员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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